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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專員）如本人可予答菝，Mr Eban所作 

之斛釋&對正確。本人龙未向英聯王 S 政府 

提有任何建違或請求0 

Mr JESSUP ( 美 利 堅 合 ^ 國 ） 本 人 之 問 

題僅俘今日會達將如何進行之問題。余假定 

主 席 將 請 吾 人 於 午 飯 後 苒 舉 行 會 便 繼 績 

審 巴 勒 期 坦 問 題 ， 故 余 擬 保 留 在 飯 後 會 ^ 

中 安 全 理 事 會 對 目 前 情 勢 所 具 之 貴 任 一 ^ 

上提出一簡短聲明之權利0 

諸君現&如囀問題提請調解專員答覆， 

更II本人擬請間主席是否認爲如在散會就餐W 

ll«J, 一 聽 & 座 各 代 表 擬 就 今 晨 ^ 斛 専 員 之 口 

頭報吿提出之fâîfe聲明，可對吾人全體均有 

裤盆0 

Mr ARCE (阿根廷）， lk專員旣已認爲 

或羞及宜撒除耶路撒冷全市之武装，本人敢 

請 燊 再 費 時 將 下 一 問 題 賜 予 答 覆 調 解 珲 員 

根 據 其 力 去 一 月 所 得 之 驗 ， 能 否 立 刻 吿 知 

吾人撤1^耶路撒冷市武装及維持S市和牛法 

律及秩序當需耍軍隊、警衞或，察？,干人？ 

Count BERNADOTTE ( 聯 合 國 巴 勒 : 坦 調 

解 専 員 ） 管 制 撤 除 武 装 之 耶 路 撒 冷 區 域 

所需人員最少當爲一 =F名。此係絕對最低數 

額。爲求確能向亞、猶雙方保證彼等之區域 

在撤除武装W後定能置於聯么、國代表之有效 

管$ii之下起^，倘事屬可fe，余頼有二千名 

或 二 千 丄 ^ 名 0 但 / £ 吾 人 初 ^ ; 此 間 題 時 ， 

僅曾言及一千名之數。本人根據A去經驗，認 

爲在该次3論W後一千名之數額稍嫌過小， 

寧I項增辛二千名"爲管裯之用0 

主 席 現 在 時 間 爲 一 ^ 錡 ， 本 人 建 ^ 下 

列之工作計鲞 0 吾人現在散會，辛 T 午;^時 

苒開會0屆時如有代表;?^望發問者，自將有 

機,發問。倘諸君屆時3 è無周題而僅欲就實 

體間題發表耆見，則吾人自將開始作一般之 

I寸論0想諸代表對此種稃序當表赞同0 

(午後一時五分散會） 

第三百三十四次會議 

—九四八年七月十;H日星期五 

午M三時在紐rj成功湖舉行 

主席 Mr D MANUILSKY ( 1%克蘭 

蘇維埃)frt會主義共和國）0 

出 席 者 下 列 各 國 代 表 阿 极 廷 、 比 利 

時、加拿大、中國、哥侖比亞、法蘭西、敍 

利亞、烏克蘭蘇锥埃社會主義共和國、藓維 

埃瓧會主義#和聯卖、英聯王國、美利堅合 

衆國0 

—六人《§績ft論巴勒斯坦問題 

( 錚 主 席 之 Z 誶 ， 埃 及 代 表 M a h m o u d 

Bey F a w z i , 黎 巴 嫩 代 表 M r Ghotra, 色 

列 代 表 M r Eban及聯合國巴勒期坦調JIF辱 

員Count Bemadotte就安全理事食議席） 

主 席 伊 拉 克 政 府 代 表 請 准 參 加 今 日 對 

巴勒斯坦問題之; 1 論 0 本 人 想 , 人 反 對 此 項 

耍求0 

( 伊 t ï 克 代 表 M r Naji Al A s i l就安全 

理事會違席） 

主 席 法 國 駐 安 全 理 事 會 代 表 M r 

Parodi請求本會將所有間題曁調解粤員之答 

m在英語講述以-A繼用法語m賴傅不於 

同時爲之0 

鑑於此中所牽涉者不僅爲間題 5 答稷而 

巳，余認爲吾人可沿用15有辦法，所有發B 

連 同 間 題 " 及 答 s a : 英 語 傅 繼 用 法 語 

連綏傳譯之0故現仍沿用舊有辦法，但僅援 

用於安全理事會內各代表及調&専員。 

Mahmoud Bey F A W Z I (埃及）本人有數 

問題擬向3?解專員提出。除非邋遛頹本人將 

問 題 分 別 提 出 : 每 一 問 題 猹 得 答 後 苒 

提另一問題，本人擬將所有問題同時提》^ 

本人之第一問題係與亞拉伯方面所撐摘 

及 認 爲 與 停 火 條 件 & 突 之 諸 事 伴 有 , o 請 問 

Akalena事件W外，其他事件中有何事件 

須調斛專員特剁者？譎間鬮於A l t a l e n a事 

件吾人是否尙可得較多詳ft? 

本人之第二問題係與^解專員所言之觀 

察員數目有關。如本人Si 11不^， ？募曾謂認爲 

觀察員員額决不敷用，Jè建ni大千增加0請 

問鑑於上述耆見，亞拉伯方面所措摘之事件 

——彼>S爲與火條件相違背之事件一是 

否有理由1^3可爲係僅有之事伴;"換言之，鑑 

於其人數之少，巴勒期坦之觀察員是否能査 

出所有違反停火條伴之淸事？ 

本 人 所 欲 提 出 之 第 三 問 題 爲 調 解 専 員 



曾謂彼希^能使a p e :之,數亞拉伯人重返故 

郷0 I S 問 € 畏 否 爲 : Ê 非 所 有 i b é 流 d : 之 亞 

拉伯人皆M有權重返故郷0 

^ 四 問 題 《 與 使 用 乂 力 决 巴 勒 ^ 坦 M 

題 有 , o 於此，調Jlf每員'1：其報吿書^三 

卞 îU^£[S/ 8 8 8 ]及今S口頭聲明中 i lL曾返及。 

吾人S?爲稱太民族主義者已ïh企圖且正繼續 

企 l i A i s t 力 建 立 彼 等 所 ^ 之 国 « ， 本 人 且 

此 爲 1 ^ 實 。 簡 ; 1 麻 $ 員 於 不 准 利 用 武 力 

*决巴勒斯坦F。i題之健全理S&仕適用J: A 何 

實 見 ？ 此 項 理 t 係 適 用 於 一 方 钾 方 ？ 

W 上 係 本 人 目 所 欲 提 之 問 題 倘 & 主 

席俞允，本人或;#在脍聽漓解％員答JÏJ^後， 

提îf^另一 F。j題0 

Count BERNADOTTE (聯合國巴勒;^坦調 

專 員 ） 埃 及 代 表 所 提 之 》 一 問 題 爲 是 

否亞方指摘之一切事伴均鸫聯合國觀察員觀 

察 並 藪 入 $ 6 錄 ？ 本 人 想 埃 及 代 表 特 別 念 及 

其rt相Nokrashy Pasha促請本人j+f之諸項 

锒 摘 。 自 然 此 之 外 ， 其 他 政 府 色 列 《 時 

政府:rg"jii"rs提交觀=^員，措摘若干事{"^o 

本 人 & 上 一 : 埃 及 者 相 會 談 待 ， 曾 i 交 對 

埃及政府指摘之答S o ^ 項 答 3 5 ^ 觀 察 員 中 

本人之代衷瑞典Bunde Jr校所擬具。現有一 

抄本&此，倘埃及代表有耆索閱，極預舉_1 0 

第二問題係與Altalena事忭有丽。本人曾 

欤Altalena ^ 件 所 得 之 f t 報 向 安 全 理 事 會 提 

具一遨之報吿書[S/861及S/861/Adcl l]o 

^報吿#一電櫂，貝數甚多。本人所'：]矗载 

其中，別辆其他0 

埃及代表之第三問題7與觀寧員之數目 

有 騮 。 埃 及 代 表 曾 及 本 人 關 ^ 需 ~ 更 多 觀 

^員之聲明0本人今晨曾5 S，吾人未 f l猩有 

足夠觀察員派駐所有輋事線及地郑，nm 

« Ç o s此，』觀《《a未^igB?管所有事件。故 

當佘iii事件特別發生；f七無觀察員駐守之地 

^， ^ 君 爲 此 爲 極 自 然 之 * o 是 故 ， 本 

人 爲 一 如 今 晨 所 云 ， 倘 吾 人 f f e f e 巴 勒 坦 

之停诚延長，則需"g有更多之觀李員，因如 

此 吾 人 始 可 謂 吾 人 a i i 最 大 之 努 i , TO且倘 

有 事 件 發 生 方 可 能 由 駐 當 地 之 聯 、 国 觀 寧 

員加yiB^料0 

埃 及 代 表 質 本 人 之 ^ W t M 題 係 與 亜 拉 

伯 難 重 返 故 郡 一 事 有 關 。 理 事 會 可 能 已 ^ 

在 巴 勒 渐 坦 爭 期 間 及 7 月 十 五 日 W 後 戰 爭 

開始W前，有大批亞拉伯離家'淹c:現寄居在 

巴勒斯坦他地及諸3£拉伯國家內。本人獲91 

此等亞拉伯人約逢二十五萬。本人之賓見爲 

倘II辦到休戰，所有欲返故鄉之亞tï伯人皆 

應有權重返0 

最後一項問題係與 4 i 巴勒^坦使用武力 

̶事^關。埃及代表10問本人&使用武力時， 

武力究應祗對付亞拉fH人使用，：sir可對猜 

i 人 使 用 ？ 

本 人 囘 億 今 表 亍 本 人 見 地 時 [ 第 三 

三三次會^】̶̶曾一再聲明此旣非建pfe?r 

非提議0本人提及倘â ̶方或雙方不接受安 

全理事會命令時，《章中之數段規定似 j f加 

麿用0當時本人並非3?爲自3t&即可使用武 

力 0 吾 人 俱 知 使 武 力 W 前 尙 有 若 干 其 他 制 

裁 方 法 可 加 援 用 。 本 人 之 f 見 爲 凡 拒 抱 安 

全理事會决定者皆應受同樣之處置，固無論 

亞方或猶力也0 

Mahmoud Bey F A W Z I ( 埃 及 ) 本 人 曾 ； i 

如 荷 主 席 俞 允 擬 提 另 一 問 題 ， 椎 現 此 一 

問 題 4 ， 尙 擬 提 另 一 陶 題 ， 殊 爲 抱 歉 。 此 

項 加 # 之 問 題 係 因 員 對 亞 拉 伯 人 重 返 

故鄉一節所作之聲明而引起0籙問彼等之重 

返 故 鄉 論 公 4 是 否 可 或 鹰 该 受 任 何 條 件 之 

本 人 所 欲 提 出 之 另 一 問 題 如 下 。 解 專 

R 報 吿 理 事 會 稱 彼 " 確 保 停 戦 桔 果 不 使 任 

何一:^狻得軍车利益爲；？則，努力苴澈停戰 

之精祌。^i^T^ç員a:致安全理事會報吿書及 

其 公 開 聲 明 中 俱 S i 停 4 ^ 之 延 長 使 一 方 猹 得 

軍事利益，而自其報吿書第十七段觀之，受 

益 一 方 即 係 猶 " 蓋 搔 明 顯 0 敬 問 ^ 斛 專 員 倘 

吾人5^龐重新停火，凡形iiS單方,利之因素 

是 能 加 " 涫 除 ？ 

此 旣 爲 本 人 發 , 之 時 ， & 主 席 # 許 之 

下 擬 化 费 一 二 分 & 另 e 二 

第 一 3 S 係 與 七 月 七 日 會 中 [ 第 三 三 〇 

次會 iS]本人所堅决反對及今日在此之其他 

若干代表所反對之事>rra,即3^請或提及猜 

方代表之指pyjl蜀題0本人;2爲此一問題仍在 

保留屮，决 Z 視爲紫鸫本亩 U 前任何决議加 

i i 解 决 0 本 人 仍 1 儘 早 狻 得 f ， 會 就 稱 ! 猶 太 

代表一事發抒所見0 

一〇 



二 與今晨所；由雙方提出聲明一 

恵有蹦0 W本人而言，本人殊不願立即提 

4?明，而頓在聽取美國等國代表聲明W後再 

予提{î o 

Mr E B A N ( W 色列）本議事室內外《已 

码 一 人 內 心 不 知 亞 拉 伯 國 家 重 新 攻 " 色 列 

一舉巳構成憲章第七章所稱之侵赂行爲矣0 

彼等之軍隊現在其國境W外行動，其目的爲 

憲章所明白禁止。彼等在違反聯合國宇旨之 

方式W武力侵犯W色》ij國之政治獨立及領土 

完 整 。 彼 等 公 開 承 其 目 的 i ï 求 猛 ? 毀 滅 大 

會 建 義 成 立 之 W 色 列 國 0 彼 等 已 柜 安 全 理 

事食方面髑於延長五月二丁九日决議案 [S/ 

801]所3起停戰協定之鄧重呼籙[S/875],致 

^ 停 敏 協 定 作 廢 ， 此 刻 已 效 力 。 聯 合 國 任 

命之，解,員在七月五日對《翮係國政府作 

延長停戰之呼顥時，曾有 

" 凡 在 巴 勒 ! ^ 坦 f 歆 狨 事 之 决 定 勢 將 遭 

舉世之;s賁，而作此决定之一方或各方將負 

有世界人士所M H爲極端嚴重之责任，蓋可 

疑，，〖S/865】。 

35拉伯國家已作此决定0彼等巳负起此 

項貴任。彼等巳雷啟戰事。彼等之暴行直接 

違 犯 大 會 之 建 議 ，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p t 請 ， 解 

專員之呼顏，世界和卒之;？則，W及W色列 

國家及人民 0 以色列國——受 f 起之侵赂之 

害 者 — — 現 向 偉 大 擄 髑 聯 合 國 ; t 問 " f : 項 决 

定 是 否 遭 受 " 舉 世 S i 貴 " M : 項 责 任 是 否 爲 # 

界人士所覦爲極踹嚴重"？理？^會是否^責 

是 項 重 飲 j f t 事 之 决 定 ？ 理 事 會 是 視 之 爲 

" 極 漉 厳 售 " Î 若 然 ， 則 理 事 會 擬 採 何 種 步 

驟 擁 護 憲 章 反 公 然 之 侵 赂 ， 予 侵 赂 所 i k t 

有 之 慇 罰 ， 精 神 及 物 晳 爲 W 色 列 國 維 譴 

獨立完整抗柜侵赂之後盾Î 

在 現 階 段 中 ， 吾 人 似 可 辆 須 提 詳 細 證 

據 " 證 明 自 星 期 五 來 亜 拉 伯 國 家 軍 隊 所 發 

動狨爭行^——顯然且幸而甚鮮成效——之 

侵 赂 性 资 0 聯 合 國 ^ 章 " 其 區 分 使 用 武 力 合 

法 與 不 法 之 彰 明 ， 對 於 懷 疑 此 等 行 爲 是 否 

具有侵赂拴質之人士，有一自然之答案0舉 

凡g許聯合國會員國在受武力攻撃時得有自 

衞權之第15：十一條，或規定"非爲公共利盆， 

不 得 使 用 武 力 " 之 憲 拿 序 言 ， 均 决 不 能 加 " 

援用，W維護此等01覼之侵赂行爲0蓋埃及、 

外約但、敍利35、黎巴嫩、琛地亜拉伯及葉 

円旣未各個或,體3i5攻攀，聯合國 IT自未 

請彼等侵人他國之領土 Ai施行破壞屠殺也0 

因此，，章原則本身即聲言此等行勸食 

侵赂行爲0倘吾人 i t用公認之貴任及首先發 

動之隳準W m此等行爲,所獲結論復同0蓋 

吾人此時實11於一不尋常之地位，即對於何 

國開始戰孚之P n M題曄任何 i r突之意貝是 

也。當五月T"fï:日此侵赂之第一階段正式開 

始時，3g拉伯各國代表即一如本週所爲，向 

理 事 會 提 數 文 件 ， 明 言 彼 等 巳 首 先 在 國 

境 外 使 用 武 力 企 圖 傾 其 所 厭 惡 鄰 國 之 政 

治獨立及領土完整0 

1：聿自然容許彼等有樺厭惡W色列國之 

生存，但茧章if£對禁止彼等利用武力反對jyi 

色列國之政冶獨立或領土完整，或禁止彼等 

爲 聯 合 S " 公 利 益 " 或 爲 彼 等 領 土 , 故 被 

侵而起而自衞1^外之任何目的，而利用武力 

反對巴勒^坦境內之任何人 0 就亞拉伯國家 

之 行 爲 而 論 ， W t 依 咩 f 章 規 定 俘 合 法 利 用 

武力之種種條件，其中,一條件存? f，或爲 

亞方所主?S!f爲存fro 

亞拉伯國家代表在安全理箏會第三〇一 

次 會 議 所 作 之 聲 明 在 實 體 及 語 丄 與 吾 人 今 

曰所补有者相若，彼等明言其所受鼓動之政 

治 野 心 及 用 " 實 現 之 強 暴 方 法 0 當 時 ^ 國 代 

表曾;B 

"彼等之聲明即爲其侵赂行爲之國際性 

之最佳證據 彼 等 坦 白 吿 知 吾 人 彼 等 

在Bfli斯坦之所爲係有政治作用，其目的乃 

欲 在 ^ 地 建 立 一 單 一 國 家 因此， 吾 

人已有躅於在國?^Jr:^!反法律之最確繫之證 

據 即 各 違 法 國 家 之 自 承 是 也 " 0 [第三〇二 

0^會,]o 

美 國 代 表 在 五 月 二 卞 八 日 發 e 赞 助 ^ 聯 

代表所提之某决議案案 [S/794/Rev 1]時 

曾扼耍接述亞拉伯侵赂之目的如下 

" 吾 人 ( 亞 拉 伯 人 ) 在 該 地 之 椎 一 目 的 S 

推 翻 " 色 列 臨 時 政 府 ， 吾 人 將 W 武 力 推 翻 現 

狀，吾人將自行决定一國際問題，，[第三‧七 

次會議lo 

美國代表耱謂 

"一個現存之辗立政府不能 iA此種方式 

將其涫滅0 政府亦不能僅jyUg—安全理事 



會••â席而不顧其存在之方式將其消滅。亞ÎÎ 

伯 國 家 現 正 採 取 可 將 其 涫 滅 之 椎 一 辦 法 一 

即將軍隊開人而消滅之。此乃一国？？問題，一 

極重大之問題，吾人决小tîë坐於此遘席之傍 

而 謂 ： * 吾 人 襬 脫 此 事 0 吾 人 j f g n " 任 何 有 

效之處W ' 吾 人 當 然 明 化 此 ^ a i 犯 ^ 章 

之 行 爲 " [ 第 三 〇 七 次 會 讓 】 o 

最後，^國代表在言及亞万聲稱其行動 

係J t i維持和平爲目的時有^ 

"此種論之痛誕，猶如稱彼TTlï!^軍隊 

係在該地維{^=和《-相ÎSJ，有車實J"彼等軍隊 

正 化 該 W î i f f ô f e 血 ， 也 " [ ) 4 三 O 二 次 會 

本銜突之較早^PJÎ̶̶由突{fc十二月間 

開始，而在一九四八年五月卞HS:日正式形Sko 

亞拉伯八侵f于爲之侵赂性已即早ff多數理事 

會代表洞 4 § 之中，故當時内中 d 有^位代表 

在未着手任何1^5^辦"及^査U及由聯合繭 

任 何 代 表 進 斤 験 雙 / ' 之 和 《 耆 向 W 

M.根據a有n爷據甚至4此早，中即準備决 

定 確 已 有 4 " 之 威 # 存 上 。 理 ； 會 內 其 他 代 

表 雖 小 c : & 此 種 & 歹 t : 見 £ 此 早 ^ 中 即 表 贊 

词 ， 但 對 和 ^ 威 t 或 實 , 侵 赂 之 存 Y t T 不 加 

否-So諸代衷屮!5^其本國政府已與A去六僴 

月 中 ^ 東 所 赘 生 之 r 種 侵 略 爲 直 接 有 關 之 

某代表>K IR—人"^斷《55立伯軍隊所進行 

之軍^"16&具有任何^義:S法律之理由。惟 

各 代 表 ^ @先確*n第六章所規定之一切和平 

决 方 法 均 己 逼 弒 效 。 彼 ； 猶 ^ 予 温 和 辦 

法W̶最後一試之機含，•Wii有成。爲此目 

的，於是一苒提I屮停火之决&，爲W色列政 

府所接 5 fi^亞拉伯國i5^所^P絕，復爲安全 

理 0 ? « 査 ， W ^ m t : ^ h 二 十 九 日 ̶ 

决 蚤 案 [ S / 8 0 1 ] 之 片 式 ^ ^ ！ ^ 籙 停 

火 與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所 " 亞 & 伯 离 爲 公 正 合 

理 之 政 冶 條 件 " ^ ， 聯 ' ; 5 ： ̶ 氣 [ 第 三 〇 六 : \ 

铉議】。此等條件iiSi^火普=^禁丄之方式出 

之，不論饪事自、T之"色舛國，或世界多數 

輿 i a 擬 稱 之 爲 侵 赂 之 亞 拉 伯 國 家 ， t a 曳 词 

等限制。自&之jyi色列國及g略W色列國者 

> ê 受 同 ^ 原 則 一 節 使 侵 赂 國 家 得 藉 其 主 

權 之 £ 時 钥 無 間 渐 之 i 用 及 與 木 強 國 之 軍 事 

同盟所造成之軍火優越地位得W維待。 

吾人對於^解卑員報吿蒈 [S /888]第十 

七 段 所 稱 猾 方 甯 事 行 励 爲 自 ^ 性 賓 s " 軍 事 

行 勸 爲 攻 攀 性 ^ 一 節 極 莆 髒 。 

: 15進一步勸使亜 î î伯國家勿用审隊起 

M,甚且要求W色列對最窜視珍貴其主權之 

事 項 ， 即 移 民 題 ， 放 棄 其 主 權 之 行 使 。m 

於 此 一 方 面 ， 加 諸 " 色 列 國 之 ^ 理 束 搏 復 因 

， » 4 員 自 行 稃 决 ^ 粱 之 條 文 ， 及 干 國 

政 府 " 較 停 及 1 ^ 解 ^ 員 解 釋 尤 嚴 之 限 

制曲斛移規定之行爲而签形加厲 [S/829]o 

Cyprus —案尤爲最^]74：,之實例此事已 

由W色列嗨時政府W文件S/866促請安全理 

事 會 實 矣 0 有 一 I ； 一 千 兵 役 年 齡 之 _ ^ 子 

(其中多數《 fc^i十餘4中已備5迫害)被拘 

留該島，小能享有基本人權。此鬼與一全理 

c > 會有關， f c i 理事會名義 f 被用包庇此種 

不公正之行爲也。有人；；!^停％51决•案足W證 

明 此 種 拘 > f 爲 正 造 0 而 ？ ^ 人 今 已 ̶ 有 

權能 i l f^T最近停戰决^^之auif認爲此種拘 

留龙非以€之權:^ 請求％^及裁|^ ,爲根據 

矣 。 故 此 舉 實 爲 一 , 斷 片 面 及 獨 裁 之 行 爲 。 

本 人 & 數 / j 時 收 ^ Cyprus島 

中央委員會之來£， ^^係由Caraolos脊於 

七 月 十 二 日 , 到 者 ， ^ 宣 讀 如 下 

"Caraolos營英卓於七月九日頒*T夕!1 

命 令 ' " ' 1 有 之 暴 動 及 亍 威 苒 予 " 各 2 ， 

ai^k-il-o今，任何企圖逃逸者最嚴厲 

之剁裁，ili耍時W隊將開檢射撃，W*?^斃而 

不 擊 傷 爲 目 W o 再 者 ， 諸 凡 免 费 領 受 , 煙 

及关國聯合分，委員食補給品等特權T將立 

即 # " j l " o 今 後 更 , 警 吿 提 出 ， 縱 ^ 今 日 S i i 

Godfrey Collins對猶太分赘委員會提有保證 

亦Jfe'<^效。此舉$—錯！o陸軍擊持自有Z 

决定' " o 

此足顯3 &事當局§}事|^如何1§；1？^ Jk 

未 獨 犯 任 何 現 行 法 律 之 * 率 人 R 如 何 未 綷 審 

判逕遭拘留。è人今曰&此非僅爲正式提 IP 

抗 議 节 巳 — — 吾 人 當 然 抗 > ^ — — 》 欲 聯 

王國代衷晳，屋現》"是"{«^词奮聯^^國今曰有 

效 之 决 遘 中 ^ — 决 可 蹬 明 一 一 倘 果 曾 證 明 

吾 人 否 3 ? 此 郑 — — 使 用 力 ^ ^ 人 k 及 不 顧 

彼 等 意 強 加 拘 留 於 C y p r u s 島 之 行 爲 爲 

正 0 吾 人 今 t l 1̂̂ 此11"# ；r問一]^則If P，即 

此 等 人 K 按 3 8 現 行 法 律 究 犯 何 受 如 此 想 

罰 ？ 又 C y p r u s 政 府 究 $ 根 據 何 種 權 力 干 



彼等之一切行動？ 

雖然有此種種困難，而莧有一不安定之 

停 T O O : 四 ^ 之 久 ， & 该 期 間 ， 據 a 解 専 員 

報稱雙方倶未獲得任何軍事利益0維持軍事 

勢係調斛粤員之職责，固不待言。但綷此 

等事件W後，吾人旣 l i臨公開之侵赂，現知 

忠誠接受所有 f & o l 经流血之榮春辦法之一 

方 ， 與 因 星 耶 中 î È t T 侵 赂 現 爲 罪 魁 

之 一 力 ， & 自 衞 及 攻 之 準 備 方 面 竟 將 受 同 

等之限|)!，此實難分吾人安心。 

本人不知安全理事會此時是否有實就停 

« ) c 罄 個 賓 施 A 稃 之 詳 钿 厝 形 加 ^ 査 。 倘 

理,會肩蓍爲此，其，査結果是否芬Î對文件 

S/883中埃及方面所稱亞iï伯人於遭受猶太 

人 A 斷 干 犯 之 仍 ^ 靜 ， 維 持 完 好 , 

瑕之美德一節，衷亍同奮，本人方X免1 亵疑。 

本人倘 ï 0 5拉伯之干犯行爲提出我方之糴吿 

(內中有二件已報吿安全理事會，1^有五卞五 

件 已 由 M r Shertok昨日向Mr Reedman提 

出），勢h使安全理事會浪费時問，遠沙本g 

之外。本人此時僅項聲明此所Si亞拉伯；f面 

之合法利畚已Sft^狨之乂、利影^一節，與事 

實lié 相反，於事巳足矣0 

本 人 五 J I W W 對 女 全 理 事 會 致 

一 〇 次 會 議 ] 時 曾 自 動 發 ^ 現 & 此 間 出 席 之 

任 何 國 家 倘 確 知 四 後 其 鄰 五 國 之 軍 隊 

即將四面前來大舉侵赂，則^国&四週間是 

合te盲忽赂改進本身防衞之{项會？吾人復表 

亍懷疑現&此間出席之任何國家有《lia宥將 

本身內政管轄權內之移&_政^交由外人檢査 

或管制者。惟"色列國雖相信此等條伴本不 

i i 加 諸 本 国 ， 而 莧 加 " 接 受 0 " 色 列 國 雖 明 

知 ^ 僅 《 本 國 e 界 及 政 治 完 整 再 度 ^ 侵 之 

前 : ^ 但 仍 词 意 在 停 期 間 不 使 本 國 稀 少 之 

防衞資源有所增加0 W色列國並A許爲其國 

家理想及宗旨之本晳之移K權利由外人加W 

智îislo"色列國之所能接受此種種限制，75 

因其所定期限非 : fe ,復因由聯合國之斷定及 

建議中誕生之W色3«J政府《時=#刻不欲表 

示其對m章"則及辦法之s、^故《ilic /few後 

之 數 星 期 中 ， 由 中 自 t r 建 立 之 W 色 列 政 

m,即處於最慘最辛酸之環境下，表 

明其維â f e內政主權及尊重國際義務之能力 

3^0故當吾人讀及埃及政府[S/883]曁亜拉 

伯聯盟【5/885】铍述停戰時係對猾方有利 

之諸種文件時，吾人即對明知"色列• 最受害 

於此種種限制條件之W上各種文件之作者之 

是否誠實，失去信心0 

W 星 期 停 戰 之 期 限 於 七 九 日 上 午 屆 

滿。因亞方拒IL加ii延長，故停^協定未加 

» w r o 因 此 ， 停 铋 協 定 即 不 復 有 效 ， 而 不 復 

苒有任何聯合阈會員國及非會員國政府受任 

何停《fe規定或限制之^束。 

關 於 此 ^ ， 本 人 茲 請 理 事 Û 注 耆 W 色 列 

政府七月十二日所提交之文件S/889 , 內 述 

及六月卞五fcl [ 第 三 二 〇 ^ 會 議 ] 理 事 會 ^ 

時，BU任主席曾;â知全體理事13^及若干非理 

事阈，S i具有若干條件及限制之化4 1已存 

在 3 f e 已 圧 效 0 吾 人 ^ 爲 理 事 " & 現 抚 取 同 樣 

手 知 所 有 於 六 月 十 五 日 铍 I I 、 之 各 阈 政 

府，li^5gfc期限業已屆，未能^加訂定。吾 

人u £爲&手 l à上^， Ï 1 事 會 僅 J l f 事 實 提 不 

不附任何推論即njo 

*1論如何,停戰已成^去。所有觀察及êS: 

督機關紫as角i^o W 色 列 政 府 雖 者 繼 鎮 停 

戰四星期，惟此事a®亜力輕蔑之拒絕，fi:不 

能繼績土效相互接受之 IS形下，猶； f之提 

JT已成爲過去數g期歷史中之往事0調!?1= 

專員&籌剷下一階段W前仍作令人欽佩之是 

後一分錡之努力"求 IS免戰爭再發，乃請求 

*i方;PI盲辆條件之十曰停《 [S/878 ] 0 此 食 

對 i « > r 有 , 和 平 意 向 之 厳 î T 測 驗 0 此 爲 一 種 

請求，凡拒絕者除即直》s具有侵赂目的外別 

無他義可言0式問有何133家可有合法之政冶 

利益，爲十日之和《^所flË危害乎？有何道義 

或法律理由足爲此種拒艳之合理根锥乎？有 

何種阈家或政治锒望，其根搛之Ht弱竟至不 

能》2卞日十夜之和4^乎？ 色列政府接受 

此項建議[S/8 8 4】0此爲W色列政府接受此 

類建議之第七次或第八次或第九=^則待史家 

論 定 之 0 亞 î t 伯 政 府 則 此 項 建 n S o & 前 

A f e i é 尙 未 屆 滿 " 丽 ， 駐 袋 乃 吉 布 沿 海 區 域 

之埃及軍隊即a發動攻》^矣0吾人在俘獲之 

埃軍司令官身上發現有!^戰命令，顳亍其政 

府不僅計剷避免延長停戰，甚且計剷在現行 

停％^法定期限屆滿Wra即重新發動攻撃。 

{ h 此 等 I f ^ 下 ， 凡 不 爲 W 上 發 動 足 " 

構成侵赂行爲者定難闞明侵赂之一字究莧, 



何意義可言o倘有聯合阈會員阈政府在本阈 

未;g受侵赂時即在邊境"外使用武力，龙直 

認推翻大會决議案所建立之阈家之政治及領 

土完整爲其目的不•#，倘此等政府如此行^ 

0^違反3c全理事會及其全權代表之颢請，徜 

此等政府係重^？^全界均#|1切=?&望其炫滅之 

烽火，倘此等政府拒ite延長停ifik卞日，俾仍 

可 考 慮 和 《 辦 法 倘 此 等 政 府 有 W 上 種 種 行 

爲，則除非^君願IIP^憲章及字典中"侵赂" 

一 預 先 簽 發 ^ 明 ^ 將 來 任 何 侵 赂 行 爲 倶 

可不受懲罰，小然^君果如何能PW其非侵略 

乎？ 

; 1 凡 拒 絕 停 ^ 建 《 t J Ë 將 其 命 付 p { 於 軍 

事 行 勐 者 I t : 須 準 備 負 其 行 爲 所 生 之 一 切 軍 

事後果，而此即亞拉伯國^今日之所爲，蓋 

瑶 顯 然 之 事 實 0 倘 安 全 理 事 會 欲 £ 雙 方 之 前 

保持具權威，即卜4不能默視侵略小p»1，且4 

許其小生任何政冶後果0此所JbUJL色舛K;時 

政府&文件S / 8 7 1致禾書長£中作有丁列之 

"W色舛臨時政府之軍隊跋準備在各線 

作决定性之行動，但仍極#知安全理事會在 

目#】緊"^ If ^ 下 將 作 何 種 决 定 。 " 

吾 人 ^ 信 此 種 關 心 定 亦 爲 全 世 界 ^ 好 和 

牛 之 人 艮 所 # " 有 。 彼 等 對 於 S 章 之 灰 他 條 

雖词樣尊還，仍?？：g制Ji"和《-之威脅，和^ 

之破壞及侵赂之"爲爲聯合國之屮心任務0 

因此，W色列政肘認爲安全 Ï I T O此時 

所"fg株取與其责任相之符椎一行勐爲宇'〗定因 

s拉伯方面决定1"敗被爭之故，致已有亜拉 

伯 侵 赂 " 爲 存 / ± ， 援用第四十條所規定之 

辦法，命令侵略行爲立即,條件停Jt"o 

吾 人 相 信 現 & 倘 仍 籙 請 g 赂 國 家 或 责 令 

彼等接受停戰建議，使自衞者強5種種限制， 

或仍徒然在拨用殆遨之第六章內搜尋或尙未 

試用之新辦法，當完全與此種因五月二十九 

a之停戰業成&去，鵜之而來者爲公開侵赂 

《T爲，安全理事會理應僂连使之條件fe^Jt 

之新淸勢不合0 

關 於 在 停 戰 期 限 届 滿 後 如 有 f a 何 丄 犯 

行爲發生即爲和平解决方法茱已用盡一節， 

停戰决pi本身之條文中[s/soi]即涵有此種 

用意0該决,義粱末尾之第二段規定 

" 决 議 倘 本 决 案 旣 鸫 接 g 之 後 

將來遭受拒絕或違犯時，巴勒15Î坦It勢 

將重付審議俾可根據憲章第七章採取行動"。 

第七章所規定之行動斷不能僅爲Ai前所 

援用第六章辦法之重複。一九四八年五月二 

十九日之决議粱乃援用第六章所規定行勸之 

典型文伴0但吾人今日EL進人一種境界，即 

認爲安全理事會倘有决議通A， ^ 决 議 必 須 

以說明侵赂之存在、责任及發端者之碓定， 

及侵略與防衞之展分爲主體0吾人需耍再有 

一 次 侵 赂 軍 隊 伺 機 攻 , W 色 列 国 界 之 停 

戰0吾人所需者爲侵赂之制 Jho吾人需耍侵 

赂軍隊返囘故郷，使"色列之邊界長享5fr^。 

停敏一条，就其本身之拴S言，即爲凝固侵 

略者feft^tt實行時所È之位I〖！，不得改艇，因 

此 含 有 可 能 再 起 戰 爭 之 因 0 故 吾 人 a i 確 保 

^ 爲 命 令 獰 個 侵 略 潮 流 退 往 其 起 溽 之 國 I 境 

倘 荷 理 事 會 俞 尤 ， 本 人 擬 代 表 " 色 列 國 

政 亞 方 對 u P Î 解 ^ 員 建 議 所 提 答 覆 之 性 賀 

及 調 » 粤 員 提 送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^ 耍 n î 具 有 敗 

發作用之報吿文伴S/888赂加論：>io 

縱^亞：;7答《I [S/876] ,得知P中僅有 

主題一項，即S拉伯國家 fg有彼等自認合法 

而 不 能 在 和 平 狀 ^ 中 實 現 之 茗 干 政 冶 顚 璲 。 

請問理事會此一事實本身是否即反映彼等之 

願^，又僅life由>^审胁利培育之政治期望是 

否即自然失去其得自由世界許可之資格，因 

吾人不 I Ê承S g f f方政治期^之間有一自然之 

等式存&故也。自一方面言，吾人現目睹一國 

家於滅d:二千年後再生，成爲人類f±當之一 

新員，具有卓越之傅統,精神及文化，其生存 

對 於 人 瀕 生 ^ 3 ^ 非 毫 * 意 義 0 此 復 興 發 生 於 

其 首 次 阈 之 i J l l U , 同 時 對 於 淪 爲 世 界 最 

大悲劇之犧牲者，成爲一種得救之^望。此 

事 所 涉 雖 然 不 大 ， 但 係 W 有 效 之 阈 决 定 之 

則爲根據，已引起世界人士俠義及同淸心 

理不可抗拒之共噜0此係一種進展，一方面 

之 I t 形 0 此 可 & 和 《 中 實 現 ， 但 狨 爭 方 並 

不能使之A可行0 

在另一方面，則有一飽享充分政治及領 

土獨立之IJs^族，意欲拒fe^mPÇ^决定及f * ，掃 

除此蕞爾小國於世界版圔之外0此係一種在 

具 正 戰 爭 精 神 中 培 育 之 頹 望 0 建 立 " 色 列 阈 

與用武力消除W色列阈並非同樣合法之政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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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一在憲章規定之下斷非如此o當亞拉伯 

阀家在此等文件中自認如不重敗戰事，其政 

治 願 ^ 礙 難 實 現 時 ， 彼 等 龙 X 因 此 證 明 彼 等 

之 戰 爭 爲 正 當 而 僅 使 其 政 治 願 0 成 爲 不 合 

法而巳。 

本爭餛之所有各方W及希@能?5法使之 

私 束 之 人 士 現 在 似 應 將 注 奮 力 集 中 於 其 中 

心問題，即W色列國具有生存及繼續生存之 

不拔决心。此一國家實爲有史W來最持久之 

堅2精神之成果。其人È^已在最大困難痛苦 

之 中 p £ 法 產 生 圑 結 精 力 及 信 含 U 創 造 第 三 

猶太國。此决非一《 {g値之^產，方非一可 

輕易交屮之;^產，更不致在初威危險之時即 

將之放桌0 

猶太人二千來爲實現此宗旨而窑鬥，其 

目的决非於一旦完成此宗旨龙獲得國際輿論 

之赞許後，莧向一非法及失敗之侵略戰爭投 

降 。 ^ 論 環 境 如 何 趁 更 ， 此 ^ 决 不 改 M o U 

色 列 a 爲 國 ! ^ 景 , 中 不 易 之 一 都 ， 倘 ^ 剷 世 

界 之 將 來 可 < ^ 包 栝 ^ 國 a : 內 ， 即 , 異 g 談 幻 

« 0 凡 可 促 亞 方 相 信 色 列 衮 固 A 艇 之 事 ， 皆 

可使和睦更of實現。因此，毎一承認之舉動， 

每一反對侵赂之!聲毎一伴國際間關切此蕞 

爾 小 國 酱 勇 自 衞 之 表 現 ， 皆 爲 引 吾 人 進 入 

和平大道上之里碑，而和《-之實現或較吾 

人此刻所預期者爲速，亦未可知0 

調斛專員致安全理事食之報吿書於昨曰 

深 夜 送 達 本 代 衷 圑 ， 故 吾 人 對 硏 究 此 問 題 

之一顯然最重要之貢獻，保留於日後加"論 

述之權。關於^斛粤員暫行提9^之和平31整 

意貝，W色列政府之意見已提交理事會爲文 

伴 S / 8 7 0 矣 。 

y 色 列 政 府 之 政 ^ 爲 在 本 身 完 全 自 由 與 

完整之立場上與鄰近之s拉伯國家建立和睦 

關4o K此jyi色列政府對於罕向任何獨立國 

家 提 之 若 干 侵 犯 其 主 權 之 建 議 ， 不 得 不 加 

W拒絕0 Ai色列政府前曾聲明，今特再度聲 

明，凡對W色列獨立國家內人K自由主權之 

任 何 侵 犯 或 限 制 ， 不 能 表 亍 词 奮 0 關 於 移 

BUIS: 如對W色列獨立及主權有任何侵犯， 

本國政府尤加反對0 

色列政府在對調解#員耆見之答覆中 

[S/863 ] 明 白 申 â 色？iJ政府對於控制本 

國移!^政策一事，艳不能:S任何聯合或國 

« I 讕 同 f 於 主 權 上 之 絲 毫 滅 損 0 吾 人 之 所 以 

鄭 重 提 出 此 ^ ， 蓋 因 在 ^ 解 専 員 報 吿 書 之 第 

二 十 六 段 中 ， 吾 人 不 幸 又 見 有 關 於 侵 色 

列此項主權之建議出現，而此實爲事吾國利 

盆、原則及良心上成覺最蓥敏之一^。所謂 

"無限制向巴勒^坦猶太區域移民，在若干年 

後，可能引起人口應力，，致使55力有理由"深 

恐猶太人終將在近東擴充勢力"一說，决非正 

確。 

吾 人 不 畏 近 東 人 口 間 題 之 " 論 。 倘 一 

旦從事51論，吾人勢須一査Cldand Warn 

ner Boone Himadeh及Issawi諸_£之著作， 

因 而 堅 信 近 東 人 口 之 困 難 係 因 埃 及 人 口 過 

f i j ,及整個牛月形肥沃地帶人口石足之結果 

所致。但倘5胃自今日殘留於世界各地之展區 

少數猶太人中前來之稱太移，有其可能性， 

倘 謂 人 口 未 達 一 " 之 色 列 國 可 f l g 成 爲 擁 

有四千寡,人口之大亞拉伯帝國之威脅，是38| 

異 對 § 5 拉 伯 最 稽 之 論 翔 之 一 ， 加 目 接 

受0 

倘 此 種 恐 塯 在 事 實 上 毫 根 據 ， 則 在 理 

論 上 加 W 支 持 更 正 當 。 吾 人 决 能 接 受 下 

列 之 論 說 ， 即 " 猶 太 人 移 入 巴 勒 坦 猶 太 

展域關涉 其 鄰 近 之 S 拉 伯 各 國 " 0 吾 人 

宣 吿 移 色 列 國 乃 W 色 列 一 國 之 事 ， 人 各 

他國置咏。埃及、外約伹及猫利亞三國政府 

對 此 題 權 管 轄 ， 正 如 j y i 色 列 國 無 權 管 轉 

該 三 國 內 政 相 同 0 據 吾 人 看 來 ， 所 謂 鄰 ^ 阈 

家得對"色列移艮政策運用反對或否决權之 

奮見，其JS誕鸣理正與主張加傘大根據地理 

酖速及词^一洲之相互利益之理由，麽有權 

影響美國移 lUfc^相同。因此，W色列政府 

不 得 不 拒 絕 ! ^ 解 辱 員 之 移 建 議 ， 吾 人 3 爲 

^ 項 建 讒 除 上 述 理 1 及 資 F ? 之 題 外 ， 且 構 

成憲拿之, i重破壊。該項建》â實,上即授予 

終濟曁瓧會理事會W憲章所絕末賦予之強镧 

决 定 之 權 ， 又 该 項 建 議 疑 構 成 對 一 國 " 國 

內管轄"之干沙 0 

吾人發現令全世界猶太人士於耶路撒冷 

併 入 S 拉 伯 國 家 一 J 提 出 時 所 感 之 g 動 尙 未 

能改齄解辱員對 J fc問題之見解，亦深或失 

因吾人發资由亞方耶路撒冷之針剷掌管 

復見於第二卞八段中0按耶路撒冷一市所有 

神 聖 之 故 跡 皆 源 出 猜 太 ， 而 猶 大 入 在 ^ 市 

一五 



人口、錚濟、ffrt會及精神生活諸方i&;gr顯然 

優 勢 ， 又 ^ 市 與 色 列 國 有 切 國 家 I t 或 

之 聯 p ， 且 全 世 界 基 督 敎 徒 關 切 具 命 逆 致 

在國際法上已猩响地位。現建pâ將^巿交由 

一 對 》 市 除 掠 ％ 及 破 壞 外 別 ^ 贯 獻 之 國 ^ 統 

治 。 當 咅 人 讀 此 建 - à 時 ， 小 覺 即 囘 憶 大 會 

^ 二 次 # 別 屆 會 & 於 耶 市 交 由 國 P ? H i 管 人 

自由feff :^忠LI所之國冢管轄一 -à之feï 

- 侖 ， i i f ; 時 干 代 表 所 _ ^ 亍 之 爹 & ， ：s典代 

表所s或爲最令人動躯者0 3 

W色列國4待本國主權小s限剃2：舉决 

不 與 ^ © 、 楙 合 作 之 想 法 相 矛 ; S o 爲 茧 章 墓 

礙 之 主 權 不 ' f 主 義 實 使 政 獨 I L 成 爲 現 代 

界區域么、作之基才fé^o昔人》É》獨Jl主權 

之 色 列 ^ 炎 鄰 a 聯 钍 共 《 j L 區 域 展 I 寺 ， 决 

非 一 f 之創_l:o昔入並木ostlr任何W憲章 

爲根據J>c铍3 IT接受《>S爲係-《代最îi步之政 

治5l想之；？則0合人B'I曾誥安全理事會參酌 

他 類 似 I f 形 $ i 此 加 W 勿 ： â o 吾 人 H ' J 曾 

列舉比、<fï、廒三國iSÎ盟，吳扎協甲"é獨立 

國之自由結<â%東ft非等地具有25"1^>】原 

則5 ^理想之國家 i《所之區域合作，y爲完 

全政治獨立》;r切區域合作之典型現fcte合 

之 良 例 0 吾 人 在 國 附 近 ： r r j * 一 相 同 之 例 

^，即s拉 f t ]聯盟。該聯盟對具區域之瓧會 

及 Ï ^ 濟 迤 步 貢 馱 雖 僦 ， 但 至 少 û 達 到 尊 a 谷 

個盟國主權之地步。钱利亞及黎巴ite二国雖 

出 阆 族 ， 爲 共 同 * ^ 濟 ^ 在 許 多 企 ！ : 上 聯 合 

辗醤，但如小W îf個自由"4限镧之政冶主權 

爲墓礎 ïTifeiiÊ想像如何乃IÉ贫作0政治獨 

立 之 原 則 即 令 & 具 有 相 词 社 g 及 夂 化 背 景 之 

民{^間 l i j且个犊 fe ,故如pBJyifâ- t f與"鄰 

國 ' J 加 忽 B & o 小 方 強 乎 。 

吾人論-lilJS^專員，各亞拉伯國家及聯合 

國對政冶瑯立1»^]^圾合作之定則特別加jyi 

k t t i之研究，s此爲吾人對亞猶關係一槪含 

之根本定則也0此非措人爲聯盟之羝面統一， 

而 係 指 自 由 及 獨 個 體 之 自 龃 合 0 此 乃 旮 

人所擁là之觀含0吾人所W如此乃129此項觀 

含符合近東淸勢之基本事實，即個別國家鼷 

^與^ i ë i f É é濟利益之基本具理0此項*决辦 

3 參 閱 大 Û ^ 二 次 特 別 屆 會 正 式 " r t i ^ 主 要 

委 員 會 ^ 一 委 員 會 第 一 一 八 次 會 P à o 

法龙非不能實tT，更"S任何卑:》之!&。决Jft 

任何人nUi&明此項辦法所具之: î f i^較惟一 

具他)*决辦/ i s即繼耠A斷使勞辆功之 i s i c , , 

所:！之希^爲少。吾人深知政治獨立區域合 

作之定則一旦被接受，則造成和睦之客觀條 

件 即 t L 珐 ^ 。 A 東 小 需 《 轆 3 ， & 需 要 科 學 

化之農)£，铋良工業，社會Zô、f5_之現代力法， 

展*^"%!^2^殽展d»]^之料學研究，i«新人力 

物 資 之 供 袷 0 而 W 上 " d " 種 凡 一 切 4 觀 之 

分析均爲係近東&本身JjÏB»利。^"最所切需之 

事 ， 正 爲 W 色 列 在 其 展 域 環 境 中 所 得 成 之 

特€o E l 此 ， 吾 人 堅 决 " 爲 A 令 如 何 想 ï i , : r 

萬不 r i s ë i i與* S自 i ^ i ^ i i "之獨立色列與近 

東 之 正 利 è 相 连 。 

m之，侵赂者高視闊步之際。此，期 

mmmt^^ B o sj t t種侵赂匹牿爲對憲章 

之打撃，且與近東和睦之基本;9則相#1突。埃 

及政W及ffitï伯聯盟政冶委員會&致《(^角 

員之答投甲 [S/883與S/ 8 8 5】 p i 彼 等 雖 進 

行侵：舉，但調淋專員仍nj te事其和平 l iS 

^ 之 任 務 ， 此 種 建 > é 實 令 吾 人 感 覺 可 H o 此 

種 妄 想 ， 予 W 完 全 根 絶 0 當 W 色 列 遭 受 侵 

略之際，實難望其聽從ffi方關於和平角*决之 

建議。 f f i拉伯國家不能一方面侮慢安全理事 

会，拒fL»ffiii<fr専員之iNfÀ，公,進行侵赂,而 

IP]時化另一方面又朌^聯合國之機關與彼等 

相遇旋， jyi^足彼等之政冶目的。諸君决不 

能词時信任fiï爭之3^决而又信仰和平解决之 

方 ? 去 0 諸 君 有 所 取 掐 。 倘 词 時 兼 探 二 

者，是戚小货爲$前之11事0此事决小致發 

生 。 惟 有 > & 侵 赂 卜 後 始 可 有 商 色 列 

與國B3和平關!？方案之•S^o而侵Ré̶旦 

停 J 卜 時 ， 惟 一 値 得 之 方 5 e 厥 爲 主 張 W 各 

方面rt^最;r切合作爲基礎15建立獨立色列 

與 A 獨 郯 國 U S ^ 平 友 關 係 之 方 案 0 吾 人 

認爲^解粤員報吿書中最有意義之辭句當爲 

第 三 T 六 & 內 之 W 下 數 句 

"倘I1Ê禁J卜使用武力解决巴勒斯坦問題， 

並 使 亞 拉 國 贫 、 ^ 2 誡 使 用 武 力 從 勞 功 ， 不 

敢輕試，則巴4Jj渐坦即將有一具有不同文化 

及 政 治 生 活 之 猶 太 社 會 ， 此 即 猶 太 S o 據 其 

锒釉之意見，S猶太国之國力及繁榮Adl及捽 

濟曁龀會發展之能力端視5^=培#與S拉伯諸 

鄰國之友好關係之能力而定。'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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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"文之前提即决定具結論惟有侵赂 

之,è，惟有武力使用被禁止之後，惟有使各 

亜 拉 伯 国 家 識 使 用 八 力 " 徒 勞 力 不 敢 

i m 试"之後，惟有此時建立和平關 T 之展望 

始克Hi現，喚起雙方之主Î力與遠見。吾人如 

不確t此等障礙可;^克Bw, ^ 徒 费 時 量 

最 ^ 和 年 ， 吾 人 即 不 觅 ^ 田 此 ， " 禁 止 使 

用武力决此J^fp^題，，賁Ï安全理事命。"使 

各S拉伯國家-?識使用武力徒勞,功，，方责 

在 安 全 理 " ^ 會 。 安 全 理 * " , 旣 已 目 賭 侵 赂 之 

發生，則决定侵之存IÏO 定侵赂之元兒， 

及命、立即Si|條伴水久^ Jl"侵赂，：r皆安全 

理 事 ^ 之 賁 仟 0 

Mr Naji AL AsiL ( 伊 泣 克 ） 關 於 f f i j l 

伯 聯 盟 中 各 盟 a 政 冶 態 度 之 實 , 《 ^ ， 因 安 

全 理 事 會 已 從 解 芎 員 處 直 接 狻 得 1 - 種 I t 

報 ， 故 似 不 再 加 ^ 充 。 本 人 請 求 ^ 言 之 目 的 

，非jT卞稃iS"伯聯盟之决定！if是Ik釋造戈其 

决 定 之 ; ？ P 3 。 本 人 絲 亳 : ^ 疑 員 已 因 與 

S 方 領 釉 直 接 觸 之 果 而 自 體 會 世 界 J " m 

,較和4^對彼等更爲可苣。此非僅爲精神上 

之 ^ 好 和 竿 而 t ， 且 爲 對 於 具 內 心 中 對 人 

需 求 之 之 眞 * 威 ; f 0 卞 實 戰 後 之 今 

日，S拉伯國家已威到彼等國家之急切需耍 

爲 尋 求 牛 及 建 設 之 毐 , 析 非 尋 求 銜 突 之 理 

由 , 耗 損 國 ^ 之 元 氣 。 淮 小 幸 事 不 《 ， 世 界 

大 B k 甫 停 ， 伯 各 國 即 遭 遇 一 種 使 其 曳 知 

深感辰 l i J j之 f i î ,勢，1所有亞伯國家人對 

此 ^ 入J:有反麼。l?g此，所PH亞拉伯反 

對 巴 坦 建 1 獨 立 猶 p 國 ^ ^ 反 S I i 派 政 ^ 

煽 i i i之^果一說顯^全4相干反之，f î"f" î拉 

伯國家决定》J=對巴？0»?坦之態度時，支配其 

政 治 良 者 ， 實 爲 舆 ^ 之 日 猛 ' ， 大 之 推 勸 力 

景 。 叉 國 歹 安 全 理 事 他 理 事 國 等 偉 大 6 « 

主國《當，對國家3遇如亞拉伯义國今H所 

有之危桷時輿論所—+之贝正力量泎更準確之 

估計0 

巴 坦 境 有 不 少 具 有 勢 力 之 楙 & 建 

國 緑 在 : û 去 二 年 1 ! 用 宣 傳 政 治 雕 

力 ， 使 厳 曹 之 ^ 其 偏 I ？ 之 態 度 巧 更 爲 

嬰化。m ^：人及？？^^伯人如欲完'任何兼利 

本身3^整個世界之书^， 世界現有之 

和平ffl緣範Pig內尋求彼^正當"^SS之實現。 

{拉枨夫之諸i>贝釉須&?-31—簡^布基本之 

事實，即巴 l l ipî坦^題之何政治解决辦法， 

如 体 ， 背 S 拧 伯 人 強 令 接 S 者 ， 不 論 

藉 何 世 界 政 治 關 辦 理 ， 終 非 一 永 久 之 

纖法。武力之威仵徒夕#11大巴，坦SSPH 

之街突範閉^巳，1 1 1自一九七々+—月二 

十九【 3 最 4 幸之决 J ， 4 屋 A 以 後 ， 巴 勒 ， 

坦卩"，巳不復爲一 h 拴 之 赏 爲 一 重 

大之世界鬨題0 ?5拉伯人士、囘敎尺士、基 

督 敎 人 士 ̶ ̶ 實 即 全 體 人 類 ̶ ̶ 現 已 接 Î J 

K人?S曾I午藶史！"多次；！^之巴勒斯坦門f3 

矣0 

惟利害稃度小词，自不铢言0此一問題 

對於 i S拉伯人- J :具有最髙之k族 f義。亞拉 

伯人保衞巴勒 i p i 坦時即爲保^本身之榮審、 

fi»族之+存及;K來之安全0 S 拉伯人認爲存 

巴，i ， 坦 有 一 榮 審 之 地 位 ^ 伊 猜 女 人 在 與 

ffi拉ftl利â相词之If形下，斤活繁榮，芍造 

倘亞拉伯對安全理事會延長停戰之S諝 

無?去词,，此:£非丙彼等好戰之故0亞拉伯 

聯 盟 解 ； 【 之 答 覆 中 巳 釋 停 戰 不 能 

延長之理Ftio ?5拉伯國、汆散迎聯合國"解專 

員 党 取 公 正 解 决 辦 法 " W , 纔 努 力 之 甲 S 

即 足 W 指 明 ^ 拉 伯 國 家 確 求 有 一 和 平 解 

决辦法及時：&現0 

55拉伯國^中#§輯一國對巴#;i 3t?î坦â有 

自 ？ i 企 圔 ， 固 不 言 。 埃 及 、 伊 拉 ^ 、 ^ 利 

亜 、 黎 巴 嫩 、 蓦 地 拉 伯 、 但 ^ 衆 門 諸 

國之一5^决定让巴勒斯坦維護正^，决非係 

爲 任 何 " ^ ！ ^ 或 仟 何 君 主 或 任 何 國 ^ 之 殊 利 

盆 出 力 0 事 實 _ t ， 彼 等 實 爲 保 7 近 束 和 平 

原則之是髙利益市出此。蓋仁何亜拉伯國家 

俱 本 身 3 1 = ^ 東 之 將 來 氛 巴 勒 艰 坦 境 外 

小知名之政治圑gf之小負责任之行勸爲赌/1 

也0 

總 之 ， 人 : 安 全 理 事 含 " 一 本 理 昝 ， 

不 使 嚴 ̶ £ 之 勢 更 趨 惡 化 ， ^ 將 R 其 對 本 身 

爲世界和平所負i责之HSsSi, *"^權聯合國El 

勒 坦 ^ 另 卞 ~ 員 繼 ^ 任 ^ ff^努力尋取一持 

久 公 正 且 可 行 之 辦 法 决 巴 勒 斯 坦 h 題 。 

Mr jEssup ( 美 利 堅 合 1 £ 國 ） 吾 人 今 晨 

垒閹大Û_^二灰特別届Q正式化錄决議窠 

力̶八一 （二 ) 。 

一七 



曾聽取一勇敢達成其所負儺鉅之任務者之報 

吿0聯合國sS*芎員之報吿 [S /SSS]無需吾 

人 之 赘 i S l o 此 時 乃 安 全 理 事 會 採 取 行 動 之 

時 ， 非 本 人 ^ 其 ; ^ 令 之 時 。 

巴勒斯坦戰孚現仍&進行中0雖然爭端 

之 一 造 ， 即 " 色 列 K 時 政 府 已 宣 稱 願 奮 接 受 

所有任何建《It及籙請，但另一造不能同耆任 

何3；?免缄，之建議或籙請，此即所idl戰爭仍 

在進行之故0 

安 全 理 事 會 須 負 起 其 賫 任 0 

一般輿 t，甚至於全世界之輿論，均詆 

爲 巴 勒 ^ 坦 現 有 憲 章 i â 三 T 九 條 所 稱 之 和 平 

之威脅存在。本人 t述一逼第三卞九條，即 

第 七 章 之 - 一條。 

安全理事會ai須承^此項事實0 

本 人 重 新 申 明 巴 勒 ^ 坦 戰 爭 仍 在 進 

行0此戰爭ai須feiho安全理事會爲履行第 

四十條所賦予之職貴，麼命令戰爭停Jt"o 

安全理事會應促箭注意不停Jl" %爭之後 

果0此一，吿對於拒招已有之一切 i l謠之一 

方，顯可具有特殊 f義0 

吾人it :須有聯合國之桷構作監普停戰之 

用 。 此 項 褸 構 麼 交 由 大 會 命 之 聯 合 國 網 解 

芎 員 指 揮 ， 由 安 全 理 事 會 所 指 之 委 員 

會 予 " 協 助 ， 自 遒 顯 然 0 

耶 路 撒 冷 市 爲 人 類 所 特 別 關 心 之 城 市 。 

此種事實已爲聯合國所承認0與分散存耶市 

廣 大 前 線 之 軍 隊 ^ ̶事現3&無任何機械上 

之困難。安全理事會麝令耶市,條伴停戰，自 

爲使耶市不苒；！受破壞起見，本人希望安全 

理 事 會 今 日 下 午 即 可 予 之 决 > > 1 案 生 效 

後 二 十 小 時 內 成 立 0 

安 全 理 事 會 依 H ? ^ 章 第 七 章 命 令 ^ 守 

停戰時，應明白表明本會堅决邀爲巴勒艰坦 

問題不能W武力解决。故安全理事會應决定 

在 巴 勒 斯 坦 將 来 倌 勢 未 W 和 平 辦 法 調 整 W 

前，停戰II繼續有效0 

美國B將W J " 耆 見 擬 成 决 議 衆 案 一 件 

【S/890】o s 宣 讀 之 

"鑑於以色列臨時政府已表亍在原則上 

接受巴勒期坦停戰之延長，而聯合國调解粤 

員 關 於 巴 勒 斯 坦 停 戰 之 屢 次 顏 a ， " 及 安 全 

理事會一九WA年七月七日决 i t案內之同欉 

顏 請 ， 皆 遭 亞 拉 伯 聯 盟 之 會 員 國 所 拒 絕 ， a 

勒 坦 之 歒 對 行 爲 乃 因 是 而 復 玆 ， 

" 茲 斷 定 巴 勒 坦 之 淸 勢 構 成 憲 章 第 三 

十九條所指之對於和年之威脅， 

" 命 今 各 有 關 政 府 與 當 局 依 聯 合 國 茧 

章第四寸條停Jl"進一步之軍事行動，龙爲此 

目的向其所JS軍事部隊及词軍事部隊通發停 

戰命令，自，斛；員所决定之日期起開始生 

效，但《論如何不得遅於本决議案通Tâan 

曰， 

"宣佈任何有關政府或當局倘不遵《了本 

次决議棻 t列一段，即爲表明有憲章第三十 

九條所指之和4^之破壌存在，須由安全理事 

會立即加Ai舂;S，俾可依茧章第七章株進一 

步之行動， 

"促請所有有關政府與當局繼績與調解 

專員合作依BSli章第gq十條俾可依安全理 

事會一九四八年îf A 二卞九日所羞過之决議 

案維持巴勒斯坦之和4^， 

" 命 令 巴 坦 f c * 內 立 刖 無 條 件 停 戰 ， 

自本决,案通過後二十四 / j時起生效，W應 

特殊緊3需要，並311令停戰委員會採取任何 

a i 耍 步 使 此 項 停 見 諸 實 施 ， 

"311令調解専員耱續努力，於不影簪耶 

路撒冷將來政治地位之原則下，設法將耶路 

撒冷城釗爲非箪事ISi域，31>確保巴勒斯坦各 

處 鎏 蹟 及 宗 f t 建 築 場 所 之 安 全 及 其 通 達 路 

徑， 

" J 今 3 1 解 專 員 ^ 督 停 戰 之 ^ 行 ， 並 訂 

定 程 序 以 査 核 谷 力 所 稱 破 壤 戰 之 行 爲 ， 授 

權该每員就其職權範園內，對:6^停戰之破壤 

就 地 採 取 適 當 " 動 ， 並 請 其 隨 , 向 安 全 理 事 

會報吿停戰實行It形，於《要時龙株取適當 

之行1U 

"决議在安全理事會或大會另有决定III, 

停戰麼依據本决議案及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 

九曰之决^案繼續有效，直辛巴勒斯坦之未 

來情^猹得和卒綢整時爲止 0 " 

美 國 代 表 圃 提 議 此 項 議 案 。 

Mr EL KHOURI ( 铍 利 亜 ） 吾 人 適 饞 獲 

知荬國代表所擬之該决議案草案，本人擬就 

該 决 議 亨 案 曁 與 ^ 草 粱 內 W 及 措 ^ 有 關 之 其 

他事宜陳說一二0 

^决議案草窠第一段中美國代表道及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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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時宛若彼等接受延g停5^即已順從jè安於 

3 1 解 粤 員 之 建 而 ^ 及 亞 方 時 則 宛 若 彼 等 

已拒絕此項延:k並顯亍咎&亜方，且爲狨爭 

繼 讀 之 因 0 但 倘 美 代 表 判 斷 公 正 ， 即 不 

致 於 有 上 述 之 言 ^ , 因 桌 深 知 亞 : ^ 拒 接 受 

停％lc之延長lîfc非Ji^故也。 

亞 f t 伯 方 面 j f 非 因 反 ^ , 常 故 加 j y i 拒 

絕 0 亞 ; ? 在 致 調 員 及 安 全 理 事 酋 之 : ? L 長 

聲明及文件中巳提出其理由[S/876 S/883及 

S/885 ]o i i 上 ^ 明 及 文 件 ^ 綷 作 爲 若 干 文 件 

分發灰。即3^解~員本人方該爲停狨，利於 

猶方而非利於亚方，又^<？爲亜方&四星期停 

狨內已狻有充分錚驗足 U 了解繼 S 停戰之奮 

義爲何，猶方將如何破壊停JfiS,並深知猶方有 

使用不盡之禾if 或 公 開 方 ? 可 i l 增 加 軍 力 ， 

將 移 K 或 作 ％ k 人 員 及 軍 火 武 器 運 入 巴 勒 ^ 

坦0亞方：iP^獲得任何此種利益之f变會，S 

停54期間彼等亦不欲有此類行爲0 

即在今日，吾人: r收到分發文一種 [ S / 

892] ,內中列载四星期期間猶破方壤停戰之 

種種<h爲，龙陳述此等破壊行爲之菠生地 

及 拴 晳 0 在 此 方 面 ， 吾 人 發 资 亜 : 所 W 拒 絕 

繼 領 停 5 s i i i r 有 其 ; 而 此 種 業 已 提 之 案 

件If認爲一種理由0此足W證明彼等之拒絕 

;15正當0 

本 人 敬 間 調 《 員 當 桌 收 到 亞 方 闕 於 

拒絕延長停狨之斛釋及亞方宣佈彼等所W如 

此 决 定 之 理 由 時 ， ^ 曾 對 彼 等 保 證 一 徜 M 

曾提有保證一5胃停狨倘能延長，此類破壤 ： 

停 之 行 爲 當 不 再 發 生 ？ 桌 曾 否 對 彼 等 提 有 

任 何 此 ^ 保 證 Î 桌 ： ！ 未 a 及 此 蹈 ， 且 雖 承 

3 ? 停 " ^ 利 猶 方 " s 不 利 亞 5 , 而 & 報 吿 中 7 j , 

未有钹字言及此 ¥ o ； 

此 事 非 淸 楚 0 猶 方 歡 迎 停 戰 實 * 足 

異 0 停戰對彼等有何損失？毫^損失。彼等 ' 

a 用盡一切機會 0 盜者已獲得財物 m 被&者 

不採取抵抗或提S^i»^，且反緘口不e，自 

^7TcJt有利於盜者。彼*1受損fee:可"feo但 《 

S 方 則 有 S 損 失 可 能 。 

據 , S 解 ^ 員 稱 & 停 狨 成 M i i 前 猜 方 l i i 

逐 二 十 五 萬 亜 伯 人 郷 他 往 。 此 等 難 流 

I g 各 地 0 但 人 謂 此 爲 破 壊 停 戰 之 行 爲 ， 或 ； 

稱之爲入侵或侵赂或非法行爲0涎人羞及此 ； 

事0彼等Si " 亞 伯 人 入 侵 " " 亞 拉 伯 人 之 ； 

—九 

入侵巴勒窄坦"而不言猶太人或猶大人入侵 

巴勒斯坦之事0 

亞 伯 人 前 來 B 勒 斯 坦 究 竟 所 爲 何 事 

彼等前來《1〗止入侵，刖來抗拒侵赂。此等來 

自世界各力之人:！非巴勒窄坦人，彼等衋是 

他國人民，携帶武器前來该地W武力爲自身 

建立地位:È自動宣吿成立一主權國家0謂保 

衞 家 圜 之 3 地 居 爲 侵 赂 者 爲 入 侵 者 ， 一 何 

可笑 ' " fe控此等 )2k爲侵赂者，而忘却自世 

界 各 國 大 批 前 來 W 強 = 4 當 地 合 法 居 加 " 接 

受。«逐彼等離鄉：1強據彼等家園爲己有之 

猶太人，此有一何pSf分大脗乎0 

然 在 彼 等 阈 內 ， 前 來 保 自 身 1 ^ 涫 除 

彼等所受之不公待^之亞《伯人已被稱爲侵 

赂者，爲入侵者0本人實未見具有人性之世 

界如何Ite接受此種觀念，能維護或左liB此種 

觀念。 

Jet此而言，本人^爲决議案草粱[5/890】 

之第一段不應用其現有之方式。倘钬說明^ 

尊 & 猹 得 巴 勒 ^ 坦 之 和 ^ 及 停 m » 自 可 如 此 

說 明 ， 但 須 指 控 一 方 面 又 證 明 另 一 方 面 之 

行動爲正當，此種作法實Jfe不正當，不正確0 

第 二 段 中 i l 安 全 ， 亊 會 " 斷 定 巴 勒 斯 坦 

之淸勢構成茧章第三十九條所措之和年之威 

脅，，o 

驮此國和平及5：全之問題而言，本人 

向来主張巴勒斯坦之I t勢决非一國!^性S之 

問 題 0 此 係 另 一 間 題 即 一 國 之 少 數 £ ^ 族 揞 

據 輛 權 據 有 之 權 力 ， 並 不 顧 该 國 多 數 族 之 

蘭，逕自宣佈《立國家，而多數fi族方面 

則圔制Jh或消除此種不公道之行爲，龙請求 

應用包括1?；；^少數£<族協助彼等重建和军並 

消軟外行勸在內之;？擬辦法 0 

巴 勒 ^ 坦 與 亞 i t 伯 國 家 相 距 , 遙 ， 過 去 

恒 爲 敍 利 亞 之 一 , o 第 一 次 世 界 大 戰 W 後 將 

巴 勒 坦 與 钱 利 亞 脫 離 關 係 並 予 W — 特 殊 之 

〖也位者，實係戰勝國家之任性非法之願^0彼 

等實《I權爲此。吾人始終抗^此舉，今曰則 

目睹我同胞備受猶太侵赂者之掇害與虐待， 

並铍猶方之侵赂逐離家園，而此項侵赂之用 

耆 顚 在 消 根 阵 ; ^ 區 域 中 之 亞 拉 伯 人 ， 而 w 

來自世界各方之猶太移II代取其'也位。此非 

猶 太 人 使 用 词 樣 技 倆 侵 佔 他 國 之 第 一 早 

在二十或三十S:紀Wf】彼等即有此種行爲， 



目前僅係重演自己之朦史而已0 

試 問 吾 人 如 何 飴 令 亞 拉 伯 人 滿 f 而 請 彼 

等 停 狨 和 ？ 試 下 一 步 又 將 如 何 î 此 ^ 異 

於予猶太人W̶^固地位，建,•ïÈ/j務及自海 

外$£取軍火資助之機會耳0據吾人今H所閔 

之 ^ 明 及 四 星 停 硪 期 門 所 狻 得 之 經 驗 ， 猶 

太 人 K 移 入 巴 勒 坦 之 事 仍 將 繼 續 小 斷 0 

調 f e 4 員 ^ 僅 有 二 六 r S 名 或 二 H 七 

十名‧ ̂ 人 巴 4 斯 坦 ， 但 本 人 閗 知 猶 太 代 表 自 

稱在停戰期問即有一 ! £ ； 三 人 A 人 巴 勒 

：^坦。&停％)̂ ^盲U之數日1̂ <0>人巴41)15？坦者 

^ ，L 丁 - 名 。 自 五 月 卞 五 日 起 至 現 在 爲 i r , 

容入巴勒^5?坦《達一iJ^八亍名il上，即虚巴 

勒Î巧坦在委任統冶钥間准許移k人境之時代 

IT向辆此種ft事發生。吾入深知倘移民入境 

如 此 繼 ^ & 行 ， 勢 將 損 害 亚 拉 伯 人 之 地 位 0 

亞 方 不 能 接 5 ^ > 戰 之 建 議 0 彼 ， 所 

W接S停《cTÎ欲顯亍彼等不媚違反5c全理事 

會之頼淳，椎wjyi不予猶方任何利益及一切 

灼須停留不夔，：/r即；Bui須保持現狀爲其條 

件。但彼等發現此種條件並未履行。非法行 

爲 仍 繼 頼 發 生 。 即 移 方 繼 複 進 行 0 ^ 移 民 

僅桉委任統冶書始爲許可之事0委任統冶終 

Jh之時，即>^、得再有人&移入。至於是否准 

許 人 ! ^ 移 人 則 應 留 ， 巴 勒 坦 之 將 來 政 府 自 

行决定0 

左 糾 猁 方 理 由 之 人 工 爲 現 有 I t 勢 已 爲 

旣成事實，彼等 lè ï i猶太國茨已存d ， 3f-ft 

寇爲5̶國遂《oï^問之爲國家之理由何a：》 

是否因猶太人宜稱國家成立之故？旮入可請 

問 任 一 撐 猶 乂 戰 成 立 之 宣 吿 究 竟 是 否 合 

法 ， 又 一 s 之 少 數 人 艮 與 其 餘 人 分 離 而 在 

內自行宣布獨立是否符合國公1*~及聯 

合國3章？此决不可徙。唯願加W接受？ 

在 希 區 域 內 有 ？ 1 干 # 產 ^ 員 曾 爲 同 

檨 之 事 但 有 承 1 2 彼 等 ？ ^ 國 爲 先 加 W 反 

對 者 ： 之 爲 不 合 法 之 4 r 爲 。 巴 ， 衔 坦 問 題 

亦應相词辦理0公正者對相同 t t事不麼採取 

不词之態度0 

第 三 段 中 有 " 命 令 各 , 關 政 《 與 當 

局 ， ， 0 余 不 知 美 國 代 表 從 何 党 得 " 命 令 " 

一字0吾人在此乃係依昭聯合國憲章而行事。 

吾人如査閱憲章規定，則知安全理事得"提 

出建叆"，得"促請"，但不得"命令"0聯合國 

奄 章 乃 若 干 國 冢 間 之 國 條 * " I o 當 安 全 理 事 

會，大會或聯合國任何樺關邁知會員國時，自 

應用國際間習用之辭令並應尊重外交丄之蹬 

節。 

吾人有何權力可以命令國家？吾人根據 

憲章第幾條有《爲此？吾人根據憲章第幾條 

有權《；!"吾人命令汝等"？此等国家是否吾人 

之 ^ 國 Î 此 等 國 家 是 否 須 依 賴 吾 人 ？ 非 也 0 

4 g 有 一 國 條 約 基 於 主 權 平 ^ 之 原 則 ， 

使吾等共受約束0本人不 l ie了I如何一盟国 

——依憲章，吾人皆爲盟國——篚命令其 

他盟國爲此一事:It彼一事0 此，本人實不 

Tfe身任國際法敎援之美國代表竟能採取此 

種態度0 

本 入 往 T 宣 讀 。 " 命 仵 各 政 肝 頒發 

停 A 命 令 " 0 然 後 ， " 宣 佈 任 何 有 關 政 府 與 當 

局fîZ、 "oW上均端賴决議桌第二段之規 

定及吾人是否有權sS^巴勒斯坦之地位爲國 

拴之地位，因而使安全理事會可視巴勒斯 

坦 之 I t 勢 爲 國 拴 之 間 題 而 定 0 

巴勒斯坦前Jg§委任統治之下0按暇委任 

統 治 度 之 規 定 ， 受 柔 統 治 國 J T 於 委 任 統 冶 

期間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地/J政府，：Ê應建立 

能在委任統冶終 J l "時擔承 i t力之地方機關， 

俾 巴 勒 斯 坦 ; £ ^ 由 該 地 居 & « 管 治 之 單 一 國 

家。但因巴爾繭宣言難於實行且不能應用，致 

英聯王国未能完成上項職责。英國放棄委任 

統治卞未在巴勒，坦留下任何!îê擔承權力之 

機關0 

自 國 P ! 觀 ^ 上 看 ， 巴 勒 斯 坦 之 地 位 爲 

何 7 本 人 認 ^ 在 此 種 淸 ^ 之 下 ， 巴 勒 渐 坦 国 

當 自 勸 歸 遒 巴 勒 斯 坦 之 S 民 。 巴 勒 ^ 坦 居 民 

當 有 自 治 之 權 0 任 何 s 家 人 & • 之 自 决 權 爲 首 

先 ; 行 及 锥 持 之 事 0 吾 人 所 宣 講 之 主 及 

吾人之全部憲章均係 iA多數統冶之原則;g基 

礎 ， 即 任 何 國 家 { P " l i 多 數 人 K 之 願 尊 爲 依 

歸 0 但 吾 人 現 不 接 S 此 項 規 則 ， 且 ; ^ : 1 重 聯 

合 國 憲 章 之 規 定 自 動 袷 予 巴 勒 ^ 坦 人 應 

用 全 K 投 票 或 具 他 主 方 法 自 决 其 本 身 命 運 

及;If來政府之權，而反任少數人K揎據一郎 

份 S i 自 稱 爲 主 權 国 家 。 

倘苕人‧ ̂ 許此種；？則流行，安全理事會 

爲任何反對此種非法h爲者爲侵赂，則 

本人不为世界上其他有少数民族尤其有少數 

二〇 



種族之地方又將如何。彼等即可宣怖獨立，自 

建國家0世界有許多國家係由入词之種族組 

成，例若!^國、拉丁美洲國家墨、西哥及W 

南之所有國家。吾人知印第安人在若干地方 

仍估多數，彼等在本國內 i f較猶太人在巴勒 

斯坦更有享受此種權利之資格，因印第安人 

在外族未移入Jkl前原爲本國之合法居K也。 

但印第安人已铍棄入山岳A毛之地，而原有 

區域則被新來者佔領矣0現在是否准許此等 

印第安人在J :述各國境內任何地方宣佈獨立 

乎？有關當局當曰"不准"0有,當局當5胃吾 

人已給予彼等與其他6^相等之政權及&‧權， 

此已足夠0世界上所有其他各國現俱被認^ 

單一國家。倘吾人‧ ̂ 許此項;？則流行，則將 

產生一種危險，即此等國家中有不少1分子將 

趨 前 宣 佈 獨 立 ， 自 建 政 府 龙 籙 請 安 全 理 事 

會 ̶ 切 反 對 行 爲 爲 憲 章 第 三 十 九 條 所 稱 之 

侵 略 而 沿 用 第 七 章 之 ^ 定 加 W 斥 â 處 分 0 倘 

吾人現在接受此項;？則，將來即爲赞助此等 

份子之要求0 

na:A丁年前美國曾有內^發生0 «fc爭 

之起因乃在防 i b分裂及防 J h少數人違反多 

數人民願望之任何行動0美国爲此曾不知流 

有 多 少 鮮 血 ' 吾 人 爲 何 須 f i 相 同 之 二 事 作 不 

同而彼此相反之判斷乎？此事極不公卒0此 

即 爲 強 權 政 冶 。 倘 美 國 在 亞 洲 入 口 & 獲 

- 前 進 之 根 據 地 " 統 剌 5 ? 洲 之 濟 及 政 治 生 

活，即Jii錯2^0美国不;f爲此。此舉不利於 

美國。不利於和 4 ^ 。亦不利聯合 S o 

美國應秉公行事，主張正義,:te吿知猶太 

人Si彼等&巴勒 3 访坦^於旅客之地位，應接 

受ffi力之建>^與彼等和平友善相處。如此則 

猶太人之生《當可較與JE鄰國交惡分Jë，從 

而 爲 世 界 造 成 一 永 久 仇 f S # r 突 及 之 中 毛 

爲佳0 

此 種 I t 勢 豈 有 利 於 聯 合 國 ？ Î 自 然 輛 

利。彼等自不應扦取此種步驟而鼓勵猶太人 

抱如此^列之？î^,育不jf鼓M&fl太人《;W猶 

力爲是，S方爲非，猶方將受保pf，猶方所 

宣佈之國家將被承^,龙將―p^法與猶方交換 

外交便節，千"相當之待遇且讚揚其工作。此 

種行動勢將助長+義0猾人爲何如jto固執不 

頓從If理乎》彼等一曰1有二強鼓勵彼等,承 

認彼等，繼績赞助彼等之主5^，彼等即一曰 

不致順從 I f 理 0 彼等當^不知有何較此更佳 

之 5 * ， 蓋 任 何 人 願 信 賴 偉 大 之 美 国 及 偉 大 

之蘇聯之扶助也。果其h動能《，此二強國之 

維si， a願順從正義乎？任何人均將固執成 

見 0 本 人 不 责 備 猜 太 人 ， 而 毋 寧 深 责 鼓 勵 

猶 太 人 其 非 爲 是 之 人 0 此 爲 : t i S 加 S 盧 

之情f"o 

本 人 仍 # 爲 委 任 統 治 終 之 結 果 ， 巴 勒 

斯坦之政權應自勐交巴勒apî坦之人È^o更 

有 進 者 ， 巴 勒 : 坦 之 人 È ^ , 不 論 其 爲 多 數 或 

^ 少 數 ， 權 不 就 商 全 體 人 È ^ ， 不 舉 行 全 

投 票 或 i f ! 憲 大 會 或 不 由 全 國 多 數 人 表 决 

成立憲法,而决定本國將來之^運。果如此則 

主可狻尊重，IL主之一切原則及聯合國憲 

章之一切原則可成爲^國憲法之墓礎，而所 

有宇敎、種族、屑色及少數6«_族之權利亦可得 

有保I^o 

凡全瓦中之一部1分人不依a?此種稃序 

所採取之任何tl動111^非法之行爲0此種行 

動不應採取0倘果株取此種纟1動，即！"5擁 

&萑章及自稱依艰聯0»国憲章規定而工作之 

國家之斤责0 

現 有 一 題 ！ " 加 答 范 。 當 委 任 統 冶 於 五 

月卞四日終业時， i l太人即词時宣佈公吿猶 

太主權国家之成立。彼等此:^宣吿之根據爲 

何？自國,觀,上着Ba，彼等如何能證明 j fc 

項 宣 吿 爲 正 ^ , 並 1 ； ^ 彼 等 現 地 ， 彼 等 有 

地之權，彼等之地位麼5全世界之尊重》 

倘 彼 等 行 動 ^ 越 a 法 及 聯 合 國 I t 章 之 範 5 ^ ， 

彼等爲何須受尊重？倘有一人有此"爲，如 

何能盼望猩得世界之承2? ? 任 何 人 俱 > [ 磨 如 

]te作法0 

旣 然 猶 太 人 已 採 取 此 種 " 動 ， 即 應 ^ 知 

彼等小符再有進一$《1動0聯合國大會iL月 

十 四 日 — 决 議 案 S ， 内 提 及 安 全 理 事 會 

四月十七日[第；A5:A會謠】之决>t案[S/ 

723 ]o 决-義棠ïBJf ̂ 發停％i(命令，而政冶It 

勢 應 雜 持 現 舡 ， 一 切 , I f 完 全 f v ^ j K 更 任 

何 政 治 活 勸 繼 生 0 大 會 批 准 ^ 决 象 中 

之 條 孰 ^ 决 議 迩 發 生 效 力 0 

雖然有此决>a，且在大會過有關此問 

參閱大會第二次特別屆會正式紀錄補辗第 

二铖，决s i案—八六（S/2 )。 



題之决議案jyi前，猶人業a扦取政治行勸， 

宣 佈 猶 太 國 成 立 ， 請 求 各 阈 予 W 承 認 0 彼 

等在甫作丄述之宣佈W後即刻猹得若干阈家 

之承認。而予以承認之國家中有一阈家，即 

美谰，同時尙在擁護翳明反對此項承認及反 

對巴勒斯坦猶太人"動之大會决議棻。大會 

此項决議錚絕大多數會員i^i^决而^»a，事 

赏上反對阈家僅有七阈*o 

吾人^此力面所犯之錯;!^實4»!理由不加 

寧 0 吾 人 去 。 ] 能 碧 有 大 錯 ， 但 在 此 

世 界 各 正 d 視 吾 人 " 爲 之 時 不 應 固 執 不 

Mo吾人不鹰固執不公正之U爲，使世界人 

士 對 吾 人 之 組 緣 及 在 吾 人 權 限 以 內 伸 張 正 

義，之可1^{^表失@0#界各4国均已加入聯 

合國;^緣爲榮。吾人所WJyi爲本i^fm會員圃 

爲榮者，乃因吾人 W 爲聯合^當根據正義， 

公平及主;？則而建立——而不 jyi爲聯合阈 

當有丄述之行爲也。 

吾 人 現 所 發 現 者 爲 何 Î 吾 人 發 現 一 切 所 

發玍之事皆與上述各原則背^府凝。吾人發 

現諸大強國.&強權政治之原則下互相爭鬥， 

並圔將世界剷爲彼等之勢力範圍此與^去人 

K 厭惡此種制度時之] f 形完全相同 0 彼等已 

將 朝 鮮 劃 爲 兩 阈 ^ 力 範 圍 0 彼 等 已 在 二 強 阈 

間將其瓜分，吾人已知有何種不利於朝鮮人 

民之事發《o德國方被彼等瓜分，吾人現目 

睹柏林四Blî:iféÊ^a:饑让中掙扎，但安全理 

事會中,一理事國敢有所表亍或?《一言0柏 

林 四 百m k 現 & 強 權 政 治 之 T >s受饑餓， 

但 安 全 理 事 , 理 条 阈 僅 對 耶 路 撒 冷 及 其 他 少 

數地力發生興趣0 

此中寧有嫡îf^鹿出之分，故吾人對之應 

用+同之語調，表亍不同程度之感淸> 茲容吾 

人 一 觀 世 界 其 他 地 方 所 生 之 t t i o 不 久 j y i 

前安全理3*食過通促請喀什)ic爾^戰之决 

案[S/726] JË决定派遣委員會资往该地。吾 

人現知印度政肘f i îfe^决議^， ：ÊSB"吾人 

不能接受，且小予執fl "o但安全理; i>«鑒於 

印度政府之此種態度，已探取何種對艮乎》 

no時本人任安全理事含主席，曾函印度 

政；fîèi-， 其接受委員之派5i>丈與之商 

，參閲大亩&4二次特別屆會全體大顿正式紀 

錢，雔一三五號o 

S t — 切 可 能 之 步 I S S 措 ^ 極 爲 和 有 鹉 o 吾 

人 3 ? 未 ë i 印 度 拒 絕 仃 安 全 理 s 會 促 請 停 戰 

之 决 J E 綮 ， 故 吾 人 須 援 用 霤 章 第 七 章 之 規 

定 。 事 實 J r 當 時 吾 人 未 頒 發 " 命 令 " ， 而 祗 

用"促請"字樣o 吾人&本案件中，本W 應採 

用 " 促 H " 字 樣 。 

吾人對於印度，並未援用憲章^七章之 

&定o其故安/rt? i 因印度乃一擁有四^&萬 

人Ê^Wt有且大幅員之國家，故安全理率會 

深 " 於 印 度 或 其 他 現 正 反 凿 憲 章 拒 ! ^ ^ 從 

大會蟹安全理 I *會决 i t之^聯等國不篚採取 

任 何 d 動 。 , 人 敢 對 強 國 發 一 言 彼 等 之 所 行 

所 爲 皆 正 當 ， 但 吾 人 對 於 新 開 始 其 政 治 獨 

立 生 活 之 諸 小 國 家 則 另 有 一 種 而 目 ， 對 強 

國 所 用 者 完 全 不 同 。 各 S t t 伯 家 伊 係 i T 獨 

立 之 國 家 此 固 f e ^ 所 遴 知 之 也 o 

本人本擬請調斛*員報吿理事會雙方現 

有 多 少 葺 隊 巴 勒 坦 作 % l c 》 本 人 M 所 知 ， 

但 員 曾 在 ^ 地 ， 或 兔 其 數 ， 又 桌 感 能 

措出所謂?S拉伯方面有七葺&巴勒斯坦一說 

之 謬 ^ 。 當 有 七 * 時 ， 人 或 W 爲 其 實 係 指 

例 如 藓 軍 獒 ， 法 軍 或 英 茸 等 等 也 o 

本人不知亜:^ îir巴勒斯坦,隊之數目0 

據猶方之聲明，亞軍數目，約當猜軍之牛，但 

决不致趁^此數，至目前爲丘35方^往該地 

之^!^，並未超A此數。亞方非爲作^ " f f f作 

戰，乃5被E^教。諸君固知世界丄3B¦̶政 

府飴狞取反對國內輿論之行動0 s拉伯各國 

之 輿 論 表 現 憤 激 異 常 0 本 人 决 : T 相 , 拉 伯 

各國中之任何一 S政府現 tg屈服於此種有害 

之 " 勐 或 行 爲 ， 而 饲 時 本 身 仍 能 & 本 a 繼 想 

存 ; i 欲 便 ？ g 方 輿 論 相 g 巴勒斯坦猜太 

國之宣佈及由外來侵赂者組成之主權，55拉 

伯 人 ！ • 予 接 5 ， 又 猾 太 人 , 有 權 利 而 人 不 

應 有 權 禾 ' ， 爲 決 不 能 之 事 也 。 叙 使 被 猜 太 

人驅逐而流e:四:^之3"十萬S拉feAW及刻 

在；S受义藪困苦之人Be相ë彼等現在之行爲 

爲非法，彼等之>if動爲侵赂，：爲决不巧能 

之事o 

當世界各4之外人前來入侵一國，jyi武 

力 據 ， 佔 他 人 之 國 家 內 W 武 力 萤 固 建 立 

偽 國 家 僭 取 主 權 時 ， f 述 之 6 爲 究 如 何 徙 铍 

認爲憲章^七章所措之侵赂，本人 : f t不能了 

解。此决非入侵>fî爲，祗卞少數敛利亜人前 



茌協助遭受入侵煩搔之巴勒:^坦人È_之行爲 

而巳o 

試 觀 現 在 巴 ^ ^ 坦 作 戰 之 人 。 彼 等 爲 , ？ 

彼等是巴勒斯坦之國民乎？ W 分 之 三 " 上 伊 

非 巴 勒 坦 公 E u 又 非 巴 勒 ^ 坦 人 。 甚 至 現 

爲 猶 太 人 代 表 者 亦 多 非 巴 勒 菊 坦 人 o 現 在 ^ 

地參戰者有世界各種國萨之人民o Hi有若干 

國 家 遣 送 男 丁 、 武 器 、 軍 火 及 一 切 須 物 品 

前往巴勒苹坦。 

吾人昨日閲報悉,一作戰 f1用之巨型重 

森炸機自美国起飛f〗往巴«)15î坦猜太人區域 

域o ^ 機 铍 : é 在 N o v a S c o t u 降 據 謂 現 

有一禁運軍火之命令，但J)t僅瑶具文而巳。事 

實 上 龙 無 禁 運 。 彼 等 繼 運 送 物 資 。 猶 太 民 

族主義者固深知如何偸運，如何運送軍火男 

丁前往巴勒斯坦也o 

諸君可問前被委任爲巴勒哦坦統治國之 

英聯 Ï國，英國是否能管镧巴勒斯坦乎？不 

能。所有此等作戰準備倶係在委任統治期間 

預 爲 者 ， 英 聯 王 國 當 時 毫 * 辦 法 o 猶 太 族 

主義者掘繫隧道，、溝蟲村瀵，此種偉大之地 

下工程,堪與紐約之Pennsylvania車站媲美o 

丄述工稃乃在委任統治期間建造者，而受委 

献冶國不知有其事。人人皆對彼等自地下掘 

li^之泥土表亍驚異不署o彼等所掘出之丄堆 

賴如山，3&將掘出泥七抛入海中。 

人 人 皆 應 能 鏖 及 此 事 ， 但 ! 3 彼 等 秘 行 

事 ， 致 辑 人 加 i l 注 意 o 彼 等 現 進 行 同 樣 性 S 

之事即3送各種軍火o亞拉伯人所 jyi拒絕延 

長停戰，即係爲此。本人不知如亜方曾接得 

何種保證，但倘能保證停戰之一切條件及規 

定定當愼加施行使:發生任何秘密行動之可 

能，則本人相fis方當不致拒絕停戰之建議， 

尤其彼等如早知下一步驟爲何，其後又將抹 

何 種 步 5 ? , 彼 等 即 决 不 致 加 拒 絕 也 o 

锥調解專員之報吿猜方與亞方相同，各 

自堅持其耍求。吾人敬盼調解専員能有一種 

精砷力量用心理之方法使雙方俱順從理性， 

接受公正之解决辦法。倘能党得某種可行施 

於該地之公正辦法，Al代替調斛專員報吿寄 

中所稱只認旣成事實之主張，則亞方除公正 

外，別無所求o猶大人現在巴勒喷坦，吾人 

並無驅逐彼等他去之之 f，但盼攄任彼等與 

s拉伯人合作，一如彼等在美國與基督敎徒 

合作，在法國輿法國人合作，；SliB:界各国與 

其人K合作相词。任彼等合居一地，有法利用 

彼等之技能在商業貿易及金融事衆上發展e 

彼 等 在 巴 勒 ^ 坦 可 爲 之 事 甚 夥 ， 爲 何 希 ^ 分 

立 而 自 建 C 界 招 致 街 突 與 爭 ？ 此 對 彼 等 《 

利，亦對亜方《I利。 

吾人現ai須解决一項問題，吾人應合理， 

應 ^ 及 將 來 ， ^ 非 僅 圆 間 題 之 暫 時 决 I S 巳 。 

本 人 可 f i 美 H 代 表 所 提 拨 用 章 蟲 七 章 

之建 [ S / 8 9 0 ] 獲得 A A ， j è使用聯合國之 

軍隊攻撃亞拉伯人，諸君自將成功。壓服3? 

拉伯人之事極易辦到，因彼等辆曹輿諸君或 

強國作戰也。彼等固不欲爲此，但彼等亦從 

未想到諸君具有奮攻撃彼等o倘諸君果然攻 

m,諸君必可成功，但諸君是否盼^將軍隊 

永違留駐巴勒斯坦乎7諸君之軍隊一旦離去， 

騷動即將再起o 

爲 將 來 計 ， 究 鹰 如 何 ? 倘 不 " 公 正 本 ， 

即决不能尋得一建立巴勒斯坦永久和手之辦 

法 o 林 肯 嘗 謂 任 何 問 題 小 加 公 平 解 决 即 永 

不能解决o细欲斛决，ili須公平正確解决之。 

此 ^ 應 加 考 廑 o 

關於耶路撒冷問題，本人相言彼等It致 

， 解 專 員 之 答 投 中 巳 ^ ^ 彼 等 顿 奮 在 耶 市 停 

戰 。 彼 等 願 f 保 證 充 份 保 華 蹟 。 按 耶 路 撒 

冷之s蹬在其菘城內，其中有三四處數•&年 

來即受亞拉伯之保逮，任何人均不能否認此 

̶事:So 

亜拉伯人現釅s此提出充份之保證，彼 

等决不以菘城及聖蹬爲防衞，作截或貯藏軍 

火 之 中 心 o 本 人 相 信 拉 伯 人 並 未 謂 彼 等 拒 

絕任耶市舊域完全獨立不設軍備之建議。m 

本 人 所 接 獲 亞 方 致 調 解 專 員 之 聲 明 彼 等 謂 

顚商 f t <3解專員關於海法及耶路撒冷之建 

m,並就與彼等有關之^提出^地鎏蹟安全 

之保證o 

本 人 " 爲 現 有 將 本 人 ^ 去 向 大 會 提 出 之 

舊建議案[A/AC 14/25]重新提出之必要,因 

目前之淸勢有此種需要也o本人認爲吾人iSf 

請國際法1 ^發表諮男。此食應爲之事。吾 

人爲何仍須暗中摸伞，不知適從？各方 f 見 

紛耘，大會及安全理事會有不少國家謂吾人 

IS躇不决，3〔有謂吾人之所謂正確或錯^者。 

吾人爲何設立國際法!?^?吾人爲何在大會决 



•a7遯多利用國1^ me,即遇有發生^章& m 

間題時：麼利用？大食旣巳决定吾人現即可 

爲 之 o 因 此 本 人 現 提 下 列 之 决 ; g 案 草 案 

"安全理亊會， 

" 備 悉 英 聯 國 巳 於 一 九 四 八 ^ 五 月 十 

五 曰 束 巴 勒 ^ 坦 之 委 任 統 治 ， 而 未 ; £ 立 任 

何政肝組fejy掌管行政權力， 

"a依0? s章第九十六條之規定請國1^ 

法 院 對 巴 勒 坦 在 委 6 統 冶 終 i h 後 之 國 地 

位發表i;^詢宥見 

" ^ 秘 書 及 各 有 關 各 方 將 與 ^ p » 、 題 有 

關之所有文件及It報伊袷法B^"。 [S/894] 

同時爲《確定提交之問題起_g，本人不 

反對安全理事會tfî派一起• ̂ 小 組 委 員 會 負 責 

依 " ? 法 K : 規 n 第 四 章 規 定 擬 具 提 交 國 法 院 

之 ^ 題 ， 便 得 法 對 各 ^ 陶 題 之 意 _ ^ 0 

簡題中可列入不少雜節，例如，吾人可 

fpt»Ai猶太國於五月十日宣布成立之行爲是 

否 符 合 去 ， 是 否 符 合 聯 合 國 谌 章 Î 吾 人 

可^Adl猶太人使用武力^固彼等所宣吿成立 

之國家是否應覦爲侵略行爲？吾人可J^p"jr 

拉 伯 人 反 對 巴 勒 ^ 坦 此 種 & 憲 章 之 > ^ 

：it,是否ii視爲係按憲章第七箄^定理 

之 路 ？ 

倘安全理事會接受1《求國際/£院^；^ ^ 

^盲見之;？則，則可p£置三人委員會擬具提 

交 之 問 倘 國 P ! ^ 法 院 對 安 全 理 事 會 提 交 之 

丄述P>1題千以公正之答IS,本人敢向安全理 

會保證5?方「&敬3虛*Lli從其决定，ffi吾 

人一 爲此等"爲匪但不公 r a且非? i，構 

成對55拉伯人楹利之侵略時，諸君即不能贲 

吾 人 加 " 反 對 。 ^ 君 , 法 向 吾 人 證 明 諸 君 ^ 

是，吾入爲非，籽非由一有權發表此項耆見 

及判斷之機關加J=i决定o吾人深知，在A去 

安全理事會多數理事阈反對猶太人&巴勒 

坦使用武力建立m家，而現在則要永吾人接 

受 安 全 理 事 會 】 所 反 對 之 事 矣 o 

S 拉 伯 人 現 被 耍 求 接 5 —决定，此項决 

定將剝％55拉伯人之一切行動自由，但他人 

則可任意享受彼等已得之利益。爲使其對方 

任所欲爲起見，意欲ffiih亞拉伯人從事自。o 

I參閱大會第二屆會正式紀錄决 ; 1案第一七 

一 (二 )o 

H H i W 每 員 有 他 ^ 處 於 防 衞 地 位 。 彼 

等 保 持 其 a 得 之 收 s a 足 。 諸 君 只 在 法 阻 

jhs方自4，而小予jyi日後究体?如何之保證 

——即對維持停戰一事而B，方不提ai無軍 

隊或冗火進入巴勒斯坦之保If o 

" 丄 乃 @ 本 人 所 欲 衷 明 之 盲 _ i o 本 人 將 

向 安 全 理 事 會 提 — 决 議 棻 节 案 備 其 審 議 。 

Sir Alexander CADOGAN ( 英 聯 3 F 阈 ） 現 

在時間巳晚，本人發言可竭力求簡，《躭擱 

安全理事會不致起 A 數分籙 " J r 。本人相信 

&此银會之吾人及全世界IE大多數人IJ^俱-急 

切 希 ^ 可 對 巴 勒 坦 問 題 獲 得 一 公 正 持 久 之 

最M解决，但此事並非吾人當前之任務o安 

全 理 事 會 目 之 問 題 乃 如 何 法 阻 J l 巴 勒 苟 

坦之％Jc爭甚起o據本人看來，倘吾人希岛達 

到 一 最 後 之 决 ， 如 不 先 促 成 碱 爭 之 停 止 决 

難有何進展。本人固不知，解％員作何想法， 

但據本人看來巴勒â^î坦一日有诚爭存fr，諷 

解％員即一日瑪法完成其任i^o 

因此，本代表國對美國代表圑適錄提出 

並分發之草案〖S/890]，大體加接受。本 

人將提S"—二處辭句_t之次要修改，：Ê謹將 

擬請求美iiS代表il接S之更21文子分發諸君 

[S/895]o 

本人願對適 i fê敍利S代衷之動人演^赂 

表數言。敍禾!j5g代表對美國决謠案草案序言 

之第一段，^論相當;;¥嫿 揎稱該段實際 

上即等於措亞拉伯人爲侵略者之烙印。本人 

對此不徙同奮o第一，啐字面上：，决未提 

及侵赂，第二， ^ 段 僅 亞 拉 伯 聯 盟 各 阈 屢 

次很絕聯合國調解每員及安全理事會一九四 

八年七月七日决議綮[S/875]閼於延長巴勒 

^ 坦 停 蜮 之 而 已 。 係 事 實 之 說 明 且 爲 

正 確 之 說 明 ， 因 事 實 上 i 拉 伯 聯 盟 各 國 確 未 

词 章 延 長 停 ^ 也 o 彼 等 並 聲 明 所 W 不 同 意 之 

理 由 不 論 其 正 當 與 否 ， 且 順 便 : r 可 一 提 對 

力：r已提if反控。亞拉伯各sa用口頭及窨 

面對吾人提出:K理由，此皆載&紀錄，故彼 

等 i i^â?承̶̶决不能否認̶̶彼等未能同 

耆 延 長 停 ^ 之 一 事 實 o 

本人深知彼等如何重視其所提理由，此 

等 理 由 乃 其 所 " 不 能 同 * 延 長 停 戰 之 主 耍 理 

由一本人且希望彼等僅有此數項理由。本人 

^ 0 如 此 項 决 議 猛 傳 ^ 遏 ， ^ 解 専 員 或 可 向 

二四 



吾人提具蕖認爲最I；之計剷w保證雙方停戰 

之 執 將 不 損 害 任 何 一 方 之 利 益 ， 且 將 維 持 

遜當之平衡0 

在現有之淸^下，吾人發現巴勒斯坦戰 

爭 旣 已 重 起 ， 敝 国 政 府 爲 吾 人 不 能 探 取 任 

何較現有建;»更1%之步驟。實1^丄安全理事 

會尙能採取何種其他步驟乎？安全理事會豈 

應將前曾一再提出之呼s重提一次乎？本人 

認爲安全理事會 i k : 須採進一步之動，而本 

决rS案萆案所提之行動當^耆料中事，不致 

使任何人感覺驚異0 

安全理事會當憶一九SA年五月二十九 

日决議案末尾â 二段有云 

" 决 ^ 徜 本 决 《 a 案 ; S — 方 或 雙 方 拒 絕 ， 

或已接受而1%後加"4^ 或破壤，則巴勒: 

坦之 I t 势將重千審 P S ,俾可根據"！章^七章 

株取行動"0 

本人認爲上文明白揩5安、全理事會可能 

被 : é 採 取 之 A — 行 勸 o 此 係 ? 前 理 事 會 

所 通 ^ 决 菡 。 故 本 代 表 圑 頼 , 贊 助 現 在 提 

出之决議棻草案o 

本 人 曾 擬 提 出 二 項 修 改 ， 茲 將 , 文 分 

發 諸 君 o 缭 一 項 修 改 與 决 ^ 案 草 案 之 第 一 段 

有閼。 M —段中提及" W 色列 K i ; 畤政府 " o 

諸君或猜憶本人在不久 1 ^ 前[^二九四久會 

m ]食說明應用此種字樣易今歡国政府陷於 

困難之地位。本人將用修正案之方式提出一 

種jlr决辦法，倘蒙諸君接受，當可使敝國政 

府不ikiS此困難o 

另一項係與決議案，,Ï案末尾li^ 二段有 

蘭o S 段 規 定 員 督 停 戰 之 

遵行，並制定释序"査核各方所稱破壤停戰 

之行爲 o" 

此究係僅措將來之可能破壊行爲，抑兼 

措;《5去之破壊行爲，耆義上似欠明晰。fexBl 

政W認爲對於遏去之不軌行爲之责任一""m 

可能一有加w，査之ikJ耍o本人將提{J^ 

一種措^方式，使nlfj査可兼及過去之破壊停 

戰行爲0 

主席下 0 ^ 會議訂於明日午前卞一時舉 

行。 

(午後六時 Ï十分散會） 

二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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